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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民黨執政時期之案例探討 

－辜汪會談 
 

 

第一節  會談前國民黨政府的大陸政策主張 

 

國民黨政府在 1980 年代末 1990 年代初的大陸政策發展，可說是在兩

岸長期隔絕互不往來時代結束後，為了因應未來不可避免地與北京接觸與

談判，而不斷地調整與準備的過程。本文將從兩岸的定位問題、國民黨政

府的政策路線之調整與規劃，以及大陸事務組織的建立，探究辜汪會談前

國民黨政府的大陸政策內涵。 

 

壹、兩岸政治定位的轉變 

 

一、一個中國，漢賊不兩立 

 

    國民黨政府遷台初期，堅持兩岸只有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而中華民

國政府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否認北京政權的存在合法性，視中華人

民共和國為叛亂團體，採取「漢賊不兩立」的「霍爾斯坦原則」１。當時

的政府採取這樣的主張，主要是因為兩岸在國際間的實力差距並不大２，

                                                 
１ 所謂「霍爾斯坦原則」（Hallstein Doctrine），係前西德首任總理艾德諾（Konrad Adenauer）所 

提出。他主張德意志聯邦共和國（西德）是德意志人民唯一的合法國家機構，凡他國與德意志

人民共和國（東德）建交者，西德將與之斷交。張亞中，《德國問題：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

（台北：揚智，1999 年），頁 66-67。 
２ 直至 1971 年中華民國政府退出聯合國前，與台北有邦交關係的國家為 56 國，與北京建立外交 

關係的則有 74 國，就邦交國的數目而言，兩者差距並不算大。資料來源為邵宗海所著《兩岸

關係－兩岸共識與兩岸歧見》中引述外交部條約法律司之統計資料。請參邵宗海，《兩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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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自己的正統立場，不但有助於維護台灣內部政治與社會的穩定，凝聚

人民對政府的向心力以鞏固統治基礎，同時也保留了「反攻大陸、光復國

土」政治目標的實現機會。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綜合國力的提升與國際情勢的轉變，國際強權逐

漸向北京傾斜。兩岸自 1949 年起在國際上的中國法統之爭，在 1971 年 10

月 25 日聯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宣示「茲決定恢復中華人民共和

國之所有權利，以及承認其政府代表是聯合國之唯一正當代表，並立即將

蔣介石的代表從其在聯合國及其所屬的一切組織中所非法佔據的席次上

驅逐。」３後，宣告落幕。北京正式取得聯合國之中國代表權，並取代中

華民國政府在安全理事會的席位。1978 年 12 月 16 日，美國政府在底無預

警的情況下宣告將於 1979 年元月 1 日與北京建立外交關係，同時廢除「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更再度衝擊長期站在反共陣線的中華民國政府。 

    聯合國的退出以及中美斷交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在 1970 年代陷入

一連串的外交挫敗與國際社會孤立的艱難處境。然而，這樣的困境並沒有

改變國民黨政府堅持其中國法統的立場，《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仍然

視北京當局為叛亂團體。不同的是，為了因應情勢的重大轉變與北京的統

戰攻勢，國民黨政府開始採取較為主動的策略，通過〈貫徹三民主義統一

中國案〉，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以「政治反攻」取代「武

力反攻」，強調只要大陸拋棄共產主義制度，縮短與自由中國的政治、經

濟、社會條件，中國的和平統一自然會漸趨成熟。４對北京的政治態度從

                                                                                                                                            
－兩岸共識與兩岸歧見》，頁 308。 

３ 聯合國大會於 1971 年 10 月 25 日通過第 2758 號決議案，承認北京取得在聯合國的中國代表權。 
稱「大會基於聯合國憲章的原則，認為恢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利對於維護聯合國組織以

及依據憲章所必須之行為均屬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聯合國唯一合法

代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聯合國安全理事會五個常任會員國之一。茲決定恢復中華人民共

和國之所有權利，以及承認其政府代表是聯合國之唯一正當代表，並立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其

在聯合國及其所屬的一切組織中所非法佔據的席次上驅逐。」參張亞中，《兩岸主權論》（台

北：生智，1998 年），頁 44-45。 
４ 彼時的行政院長孫運璿於 1982 年 6 月 10 日在第十一屆中美「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的致詞中 

所表示。〈達成中國統一的正道－孫 院長促中共向三民主義「回歸」〉，《中央日報》，1982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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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對峙」，轉變成一種「善意的期待」。５此時國民黨政府堅持中國法

統地位的主張，其主要考量已不再是對外的中國代表權之爭，而在於抗衡

北京所帶來的「地方政府」定位之壓力６，並凝聚台灣內部的向心力，以

因應台灣社會日益高漲的民主化聲浪。但即便如此，國民黨政府在兩岸的

定位上主張「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直至整個 1980 年代末了

依然未有所改變。 

 

二、一個中國，兩個對等政治實體 

 

國民黨政府對於兩岸定位的觀點，主要是在 1990 年前後開始出現轉

變。李登輝繼任蔣經國總統職位，並在第八任總統選舉獲得國民大會支持

當選後，便開始為兩岸尋求一個嶄新適當的定位。７事實上，在此之前行

政院院長俞國華在立法院施政報告中即曾提出過「一國兩府」的建議，以

「一個中國，兩個對等政府」的關係來定位兩岸當局。但因「一國兩府」

是一個政治性名詞，易引起「獨台」的疑慮，同時也牽涉到誰是中央政府，

誰是地方政府的問題，故繼任的郝柏村院長又另提出「大陸地區」與「台

灣地區」的說法，即以「一國兩區」的概念來界定兩岸當局。８但不論是

「一國兩府」或是「一國兩區」，除了隱含著承認北京政權的意義之外，

其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於凸顯兩岸「對等、分治」的現狀。 

除了政策的宣示之外，國民黨政府也逐步在法律層面上將兩岸定位往

「對等」的方向修正。先是在 1990 年終止《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不

                                                                                                                                            
月 11 日，版 2。 

５ 許立倫，〈中華民國大陸政策之歷史回顧與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0 卷第 8 期，1994 年 
8 月，頁 65。 

６ 邵宗海，《兩岸協商與談判》，頁 142。 
７ 邵宗海，《兩岸協商與談判》，頁 144。 
８ 鄒念祖，〈我國國際法人地位之困境與突破〉，《東亞季刊》，第 25 卷第 1 期，1993 年 7 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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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視北京為叛亂團體，並正式確認其政治實體的地位。９而後在 1991 年的

憲法增修條文中，確認兩岸分裂分治的事實，採取台澎金馬「自由地區」

與「大陸地區」之區隔的「一國兩區」概念，在主權問題上跳離國際法既

定的法理與規範，參酌德國的「屋頂理論」，以「主權共享、治權分轄」

原則，對事實管轄政權分別以政治實體相互承認，既不造成「主權分割」

問題，亦迴避了「主權涵蓋」的困擾。１０同時在隔年訂定的《台灣地區與

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中，以「法律衝突」理論來解決兩岸人民間的法

律關係１１。至此，國民黨政府對於兩岸當局的政治定位，便很明確地界定

在「一個中國，兩個對等政治實體」。 

自 1987 年至 1991 年這段期間，國民黨政府可以說是從強調法統力圖

戡亂復國的立場，轉變成承認北京政權與強調兩岸處於分裂分治的過程，

在政治層面上採取「一國兩政治實體」，在法律層面上採取「一國兩區」

的主張來界定兩岸的定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國民黨政府承認北京統

治中國大陸的事實，但這並不意味著國民黨政府放棄了其代表中國的立

場。例如前述郝柏村院長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一國兩區」的概念時，同時

也明確的表示，所謂的「一國」就是中華民國，而非抽象概念的中國，或

是民族文化的中國。１２這種堅持法統的思維，在 1990 年代初期，始終存

在於國民黨政府對兩岸政治關係定位的主流價值之中。 

 

貳、「三不政策」之調整與國統綱領進程之規劃 

     

                                                 
９ 李登輝總統在宣告終止「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當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今後將視中共 

為控制大陸地區的政治實體，我們稱它為大陸當局或是中共當局」。參〈我視中共為控制大陸

地區政治實體〉，《聯合報》，1991 年 5 月 1 日，版 1。 
１０宋國誠，〈中華民國大陸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下)〉，《中國大陸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1992 年 2 月，頁 12。 
１１石之瑜、李念祖，《規範兩岸關係》（台北：五南，1992 年），頁 102-104。 
１２邵宗海，〈海峽兩岸整合運動的前提 「一國兩區」的理論及其實踐的可行性〉，《中央日報》， 

1990 年 10 月 10 日，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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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府向來主張兩岸只有一個中國，不支持「兩個中國」或是「一

中一台」，並維護中華民國的法統性。同樣的，北京也主張兩岸之間只有

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當兩岸相

互接觸時，便面臨到一個現實的問題，亦即在這個兩岸皆堅持的「一個中

國」中，誰是中央政府的問題。 

北京自 1971 年取得聯合國中國代表權以及 1979 年正式與華府建立外

交關係後，便認為其已完全掌握「一個中國」的解釋權力，台北已失去與

其競爭「一個中國」的能力，遂不斷對台發動統戰攻勢。由於台北在客觀

的現實環境下，對於一個中國的解釋能力是處於比較薄弱的狀態，因此對

於兩岸的接觸就傾向於保守被動的態度，避免在不利的情勢下面臨處理兩

岸定位的問題。當時的蔣經國總統於 1979 年 4 月提出「不接觸、不談判、

不妥協」的「三不政策」，表示：「根據過去反共的經驗，採取不妥協、不

接觸、不談判的立場，不惟是基於血的教訓，是我們不變的政策，更是我

們反制敵人最有力的武器」。１３彼時擔任行政院長的孫運璿亦表示：「中共

政權的和平提議，有一個連帶條件，即是承認他們自命他們的政權是中央

政府，如果我們開始和他們談判，表示願意被認為是一個地方政府。」１４

顯然的，國民黨政府認為唯有堅持「三不政策」，才能阻止北京的和平統

戰，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也才能呈現出中華民國法統的色彩。

１５  然而，隨著北京接踵而來的統戰攻勢以及對台灣工商企業釋放出諸多

的經貿以及投資優惠措施，加之國內投資環境的惡化和國際市場的競爭壓

力，台商在經濟利益的驅使下，紛紛與中國大陸進行轉口貿易與投資。１６

                                                 
１３請參見〈故蔣總統經國先生於民國六十八年四月四日提出「三不」政策全文〉，《反擊共匪統 

戰參考資料彙編》，頁 123-124。轉引自《行政院大陸事務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big5/rpir/3_6.htm〉。 
１４蔡政文、林嘉誠，《臺海兩岸政治關係》（台北：國家政策研究資料中心，1989 年），頁 124。 
１５邵宗海，〈「一個中國」政策的發展評估〉，發表於「一個中國政策」學術討論會，1992 年，頁 

113。 
１６嚴宗大，〈兩岸經貿關系的發展及其問題〉，黃中天、張五岳主編，《兩岸關係與大陸政策》（台 

北：五南，1993 年），頁 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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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兩岸隔絕將近四十年，民間社會已存有返鄉探親的強烈需求。因此，

在深知開放兩岸貿易對台灣出口市場的開拓具有相當助益，以及在現實的

政治層面亦面臨著開放的壓力下１７，國民黨政府先是在 1985 年 7 月宣佈

對中國大陸轉口貿易採取「不接觸、不鼓勵、不干涉」的原則，默許台商

向中國大陸進行間接貿易；而後行政院於 1987 年 10 月做出「復興基地居

民赴大陸淪陷區探親」決議，正式開放一般民眾赴大陸探親。開放探親的

政策，可說是國民黨政府新大陸政策的開端，已相當程度地意含著「官民

分離」、「社會先行」的原則，逐步建立並提升台海兩岸的互動關係，並同

時維持一貫的「三不」政策立場。易言之，國民黨政府在正視社會需求並

做回應的同時，仍欲強調這種兩岸民間社會接觸的非官方性質，並且在形

式上自外於經過規劃後的民間交流事務。１８

    1988 年 7 月，國民黨通過〈現階段大陸政策案〉，確立大陸政策的最

終目標為「消滅馬列主義制度的專制統治，建立民主、自由、均富的新中

國」，而現階段的目標則為「擴展台灣經驗，支援大陸民主運動，發揮政

經影響力，爭取大陸民心」。擬定支援大陸政治民主化、促進大陸經濟自

由化、推動大陸社會多元化以及引導大陸文化中國化等四大綱領。１９採行

區隔原則，將中共與中國分別界定；將大陸同胞與中共政權分別對待；將

政府的「三不原則」與民間事務分別處理。表明中華民國政府無意觸動兩

岸之間的「政治關係」，暫時凍結兩岸的主權爭議和管轄衝突，將「三不

政策」鎖定和收斂在官方層次，而對於非政治性事務則採所謂「新三不政

策」－不接觸、不鼓勵、不干涉的原則。２０儘管外界認為這些措施「消極、

                                                 
１７當時的在野黨民進黨即以老兵探親為議題，動員了相當多的老兵向政府施壓，使得執政的國民 

黨面臨到喪失老兵支持的憂懼。請參丁樹範，〈開放探親以來中華民國大陸政策的發展〉，《中

國大陸研究》，第 35 卷第 8 期，1992 年 8 月，頁 6。 
１８許立倫，〈中華民國大陸政策之歷史回顧與評析〉，頁 68。 
１９許立倫，〈中華民國大陸政策之歷史回顧與評析〉，頁 69-70。 
２０宋國誠，〈中華民國大陸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上)〉，《中國大陸研究》，第 35 卷 

第 1 期，1992 年 1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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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空洞」２１，但這已是國民黨首度使用「大陸政策」這個名詞，亦是

較為系統地描述大陸政策內涵的第一案。２２

    1991 年 2 月，「國家統一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國家統一綱領》，

針對國家統一的問題，提出指導性的政策方針，其內涵主要可歸納為二項

重點：一是確立「一個中國原則」。以中國的統一為目標，強調大陸與台

灣均是中國的領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但統一的時機

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益並維護其安全與福祉。二是統一的

過程應循序漸進，在理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

規劃「近、中、遠」三個階段，從互不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擱置主權爭

議，建立兩岸交流秩序，結束兩岸敵對狀態，進而建立對等的官方管道，

實現三通，推動兩岸高層人士互訪，最後成立兩岸統一機構，共商統一大

業，實現中國的統一。 

    國統綱領的制訂通過，意味著國民黨政府企圖將國家統一與兩岸關係

事務的主導權，由原先執政黨發動的層次，轉變提升而至政府統籌的層

次，以象徵其作為與全民利益相結合的意義，而不在只是單一政黨的意念

表達。２３事實上，不論是「三不政策」或是國統綱領進程之規劃，其皆反

映出國民黨政府在兩岸關係問題上所存在的一種思維，那就是盡可能的避

免與北京進行接觸，採取「以拖待變」的策略，等待客觀環境對台北轉為

有利的情勢。不同的是，在兩岸民間交流無法阻擋的情況下，後者採取「官

民分離」的方式，讓非政治性的民間事務先行，再逐步設立門檻，全力拖

延兩岸官方層次的接觸。 

 
                                                 
２１學者黎友安認為，〈現階段大陸政策案〉僅是消極的對已發生的事情予以追認，卻反對任何新 

而大膽的政策；政策該如何執行，以及執行到什麼程度，亦未清晰地說明；以及措施無具體的

作為，僅為政治口號等等。參〈消極 含糊 空洞！－評國民黨十三全後的大陸政策〉，《聯合報》，

1988 年 8 月 10 日，版 2。 
２２中國大陸問題研究所資料室，〈關於執政黨現階段大陸政策的說明〉，《中國大陸》，第 21 卷第 

9 期，1988 年，頁 15。 
２３許立倫，〈中華民國大陸政策之歷史回顧與評析〉，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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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大陸事務組織的建立 

    1988 年 7 月國民黨通過〈現階段大陸政策案〉後，隨即在黨務系統設

立「大陸工作指導小組」，負責督導研擬大陸政策的相關事務；在政府部

門，則於行政院設置「大陸工作會報」，以臨時性任務編組的方式，召集

各相關事務部會共同組成，負責協調與研擬各部會處理有關大陸事務，而

執行的部分仍由各有關部會執行之。然而，此種以臨時性編組方式所組成

的「大陸工作會報」，無法有效因應隨著兩岸交流日益擴大所衍生的複雜

問題。因此在 1990 年 10 月，政府在總統府內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做

為總統的諮詢機構，隸屬總統府，採任務編組的方式成立有關的組織與成

員，為臨時性、非法定性與非永久性的機構，其主要的任務，是做為國家

統一大政方針的最高決策諮詢機構，提供總統諮詢並做決策，並擬定有關

邁向統一過程中之基本原則、綱領與方針。２４

    在國統會成立之後，行政院下又設置「大陸委員會」２５。陸委會是我

國第一個專司大陸事務的法制化機構，其性質上屬於行政院內跨部會的組

織，負責統籌大陸事務的處理，至於其他各部會則就其主管業務，從事個

別性大陸政策及大陸工作的研究、規劃與執行，以避免過去「大陸工作會

報」相關部會協調不易的情況發生。陸委會主要的功能，是依據國統會擬

定的基本戰略與原則，負責大陸政策具體作為的統籌、制定、規劃與協調，

指示並監督經授權處理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的各項業務交流之中介團

體。由於陸委會是正式的法定專責機構，因此其決策過程也受到立法部門

的監督。２６

在秉持「三不政策」，避免與北京進行官方接觸的考量之下，政府於

1991 年 2 月又成立具有民間團體性質的「半官方」機構－「財團法人海峽

                                                 
２４許立倫，〈中華民國大陸政策之歷史回顧與評析〉，頁 71。 
２５〈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組織條例〉於 1991 年 1 月 28 日正式經由總統公布施行。但事實上，陸委 

會在 1990 年 10 月底，即依暫行組徵規程設置，以行政院院內特種委員會的形式先行運作。 
２６許立倫，〈中華民國大陸政策之歷史回顧與評析〉，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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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基金會」（以下簡稱海基會）。在組織上，海基會是依據民法所設立，

是民間組織機構；但在工作上，則接受政府委託，處理涉及大陸之相關事

務，與官方機構有相同的功能。另一方面，在民間的外觀下，為了確保政

府公權力不受侵害，其捐助暨組織章程中，均明文說明「辦理及接受政府

委託辦理下列業務」，充分顯示在接受委託的事項中，政府公權力的行使。

學者認為，此種兼具官方與民間組織的雙重性質，在兩岸交流的過程當

中，不但可以代替政府發揮必要的服務功能，亦能依照民間機構運作的方

式，做為政治上的緩衝，以避免兩岸關係中不必要的敏感，從而增加良性

互動迴旋空間。２７

    隨著「國統會」、「陸委會」以及「海基會」的陸續設立，國民黨政府

的大陸事務組織系統逐漸清晰完整。國統會負責擬定基本戰略及指導方

針；陸委會負責統籌各相關部會，制定具體的政策規劃；而海基會則在不

與北京進行官方接觸的前提考量下，以民間團體的形式，負責執行政府事

務性的大陸政策，並依據與北京實際的交流經驗，向政府呈報與提供建

議，做為政府未來大陸政策的決策參考。２８

 

 

 

 

 

 

 

 

                                                 
２７石之瑜、李念祖，《規範兩岸關係》，頁 243-244。 
２８關於海基會之功能，請參海峽交流基金會，〈業務重點〉，《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網站》， 

〈http://www.sef.org.tw/html/intro/intro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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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會談的環境因素 

 

    在「辜汪會談」舉行的 1990 年代初期，國際局勢事實上剛歷經了一

段劇烈的變動。國際社會逐漸由兩極對立的思維，逐漸走向「以和解代替

對抗」的新時代。而隨著共產體系的瓦解以及 1989 年「六四事件」發生

後北京陷入的國際孤立狀態，使得台北在與北京交往的過程中相對的獲得

了外部力量的保障，甚至激勵了台北與北京交往的動力。另一方面，在兩

岸關係的發展過程中，華府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一時期華府的對華

政策為何，無疑地將牽動著兩岸之間的互動往來。再者，北京自 1979 年

與華府建立正式外交關係後，便逐漸由「武力解放」轉向「和平統一」的

對台政策，並衍生出一連串的對台新舉措。而台北也在 1987 年宣佈開放

台灣民眾赴大陸探親，重新開啟兩岸民間的交流。兩岸之間的互動自此進

入一個新的階段，進而影響了「辜汪會談」之促成。以下將分別就整體國

際情勢之轉變、華府的對華政策、北京的對台政策以及國內環境等因素進

行探討。 

 

壹、後冷戰時期國際的和解氛圍與共產體系瓦解之激勵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體系產生變化，原本以歐洲為核心的國際

政治，轉變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聯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兩

大集團相互對峙的局面，形成所謂的「兩極化體系」。這樣的對峙局面，

在進入 1980 年代以後逐漸改變，美蘇兩大超強開始由全盤對抗進入局部

和解，美國逐步削減海外駐軍，戈巴契夫也領導蘇聯進行「重建」、「開

放」，加之美蘇「戰略核武裁減談判」（START）進展樂觀以及東歐民主

化浪潮的興起，國際社會已明顯走向和解、協商的新時代。２９

                                                 
２９宋國誠，〈中華民國大陸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上)〉，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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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蘇聯自戈巴契夫上臺推行「新思維」運動後，在社會主義

陣營內産生巨大的影響。３０這種容許不同意見的思維，被當時的中國共產

黨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認為是主張資本主義制度，否定社會主義

制度、否定共產黨領導的一場鬥爭。３１1989 年春，北京學生為了悼念胡耀

邦逝世而自發性的集會遊行，最後演變成要求中共改革，實行民主化的運

動，而引發震驚世界的「六四鎮壓事件」，導致北京陷入國際社會的制裁

與孤立。「六四鎮壓事件」的發生，並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單一性事件，同

年 5 月下旬，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推翻共產黨的統治；波蘭亦在同年

6 月 4 日的議會選舉中，由團結工會大獲全勝，取代共產政權；象徵意識

型態對立的柏林圍牆也在 11 月倒塌，隔年兩德正式統一；而社會主義陣營

的大老蘇聯，最後也在 1991 年戲劇性的宣告解體。 

中國大陸內部的民主思潮、蘇聯、東歐共產國家的陸續瓦解以及「六

四事件」後北京陷入的國際孤立，使得台北開始認為有機會和平演變中國

大陸，逐鹿中原。事實上，在美國人對西方價值觀的高度自信下，改變中

共的政體一直是冷戰結束後美國理想主義者不曾放棄的目標，問題在於是

採取「圍堵」的手段，使其如同蘇聯般在壓力下改變，或是延續過去建設

性的「交往」政策，使中國大陸越來越開放，最後由量變轉為質變。３２當

時的李登輝總統在接受日本作家訪問時，就曾表示共產主義正步向衰亡，

他相信如果「台灣經驗」能夠擴散到全中國大陸，使大陸人民知道自由民

主社會的好處，則中共也會走向放棄共產獨裁政權的道路。３３學者甚至認

為，在李登輝總統任期的第一階段的和平演變中國大陸政策，是全球對中

                                                 
３０丁樹範，〈開放探親以來中華民國大陸政策的發展〉，《中國大陸研究》，頁 11。 
３１中共中央於 1987 年 1 月 28 日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若干問題的通知》。指出：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社會主義制度、主張資本主義制度，核心是否定共產黨的領導。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請見新華社，〈中 

國共產黨大事記（1987 年）〉，《新華資料》。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5/content_2093969.htm〉。 
３２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略伙伴》（台北：生智，1999 年），頁 

75。 
３３李登輝先生言論集編委會編，《李登輝先生言論集（九）》（台北：正中，1992 年），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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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平演變的一部份。３４

綜而言之，1990 年代初期兩岸情勢的樂觀局面，讓原先對兩岸談判採

取被動消極的台北產生了正面的動力。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孤立，使得

台北相對的獲得了外部力量的保障，減低過去對兩岸交往的不安全感３５；

而和平演變中國大陸的可能，則在某種程度上激勵了台北與北京交流的動

力。 

 

貳、華府的對華政策 

    華府的對華政策，主要植基於《上海公報》、《建交公報》、《聯合公報》

以及 1979 年頒佈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之上。在 1972 年的《上海公

報》中，華府表示「認識到（acknowledge）在台灣海峽兩邊的所有中國人

都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此一立場不提出

異議」。對於北京所提出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立場，既不明確

表態認同，也不表示反對。1979 年的《建交公報》，則進一步「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關於台灣問題，還是僅「認識到」

中國的立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不過對於北京在中

文版本中，將acknowledge譯為不同法律意涵的「承認」，則未表示異議。

而 1982 年的《聯合公報》則申明「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無

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追求『兩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而不論是在《上海公報》、《建交公報》或是《聯合公報》之中，華府均堅

持「未來台灣的前途應由兩岸中國人以和平方式解決」。至於屬於美國國

內法性質的《台灣關係法》，則將台灣視為一個國家來看待，將非和平方

式來解決台灣前途的行為，視為對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並繼續向

台灣提供防衛性武器，抵抗任何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度的武力

                                                 
３４林文程，《中共談判的理論與實務－兼論台海兩岸談判》（高雄：麗文文化，2000 年），頁 233。 
３５黃嘉樹、劉杰，《兩岸談判研究》，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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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３６

    綜合《上海公報》、《建交公報》、《聯合公報》等三個公報與《台灣關

係法》的規範，可以觀察出華府的對華政策是「一個中國」，不對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份表示異議，不干涉中國的內政，無意推動「兩個中國」、「一

中一台」，但在國內法層面將台灣視為等同國家的地位，作為介入台海問

題的法律依據，並堅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在美國與兩岸三角關

係間架構出「維持現狀」的框線，形成一種模糊的穩定關係。誰要是跨越

了這個「維持現狀」的框線，誰就成為三角關係間的「麻煩製造者」。３７曾

任美國助理國防部長的奈伊（Joseph S. Nye, Jr.）即曾表示「我提醒中國官

員，台海不穩定，可被視為對美國安全利益的威脅，破壞穩定的活動，也

傷害中美長程關係的前景。台灣方面必須認知到，在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架構下，才能獲致非凡的經濟與政治成果，倘若突然改變現狀，將導致不

穩定的後果」。３８華府明確的不介入兩岸統獨的事務，只是希望兩岸能以

和平解決統獨的問題，在兩岸間扮演著「客觀平衡者」與「客觀觀察者」

的角色，同時與兩岸發展關係，主張「中國人的事情由中國人自己去解

決」，不介入作兩岸的調停者，也不向台灣施壓走向談判桌。３９

然而，隨著冷戰末期國際社會逐漸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趨勢，

華府的對華政策也漸漸地產生變化。先是 1985 年時任美國國務院台灣事

務協調專員的班立德（Mark Pratt）在一份經國務院批准的演講稿中，表示

「台灣與大陸間日增的接觸，將有助於形成發展雙方關係的共同利益，逐

漸增加的接觸，發展更大的貿易，將為更多的接觸和最終的對話提供基

                                                 
３６第四條第B項明訂「當美國法律中提及外國、外國政府或類似實體、或與之有關時，這些字 

樣應包括台灣在內，而且這些法律應對台灣適用」；第二條第 B 項則規定美國將「非和平方式

－包括抵制和禁運－來解決台灣前途的任何努力，看作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

脅」、「美國將繼續向台灣提供防衛性武器，並維持美國的能力，以抵抗任何訴諸武力、或使用

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度的行動」。請參《台灣關係法》。《美

國在臺協會網站》，〈http://www.ait.org.tw/zh/about_ait/tra/default.asp〉。 
３７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略伙伴》，頁 69。 
３８〈奈伊：台海不穩定將威脅美國家安全〉，《中國時報》，1995 年 12 月 14 日，版 3。 
３９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略伙伴》，頁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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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４０而後在 1987 年美國國務卿舒茲訪問大陸時，一反過去使用「相信」、

「希望」與「不作調人」等中性字眼，轉為美國「歡迎」台海兩岸相互間

接貿易及增加人員交往的發展，「支持」一項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持續性

發展過程，並尋求一種使此發展能繼續發生的環境。４１美國開始鼓勵兩岸

進行交往與對話，認為兩岸之間的交流將有助於台海情勢的和平與穩定。

在美國認為一個安全、穩定、不斷現代化和不斷改革的中國，將符合美國

最高利益的思維下４２，台海地區的穩定將有助於華府與北京的持續交往，

而鼓勵台北與北京的接觸與對話，也將成為華府往後的一貫對華政策。 

 

參、北京的對台政策 

北京的對台政策，往往與其外交政策有著密不可分的關連性。在 1949

年建立政權後的一段時間裡，北京在「反帝反資」思想的指導下，奉行「一

邊倒」的外交總路線，亦即堅決站在以蘇聯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反

對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主義。４３認為美國支持的是「兩個中國」政

策，並以其武力維持台海分裂的狀態，是中國統一問題的最大障礙。在美

國的長期干預下，北京維持了一段長期的「武力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

４４然而，自 1970 年代開始，中共與美國在防止蘇聯擴張的議題上，開始

有了共同的戰略利益。時任中共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在 1971 年的聯合國大

會上宣示「反霸權主義」，中共的外交政策由原來的「反帝國主義」轉變

為反對以蘇聯為主的霸權主義。在這個共同的戰略框架下，中美兩國在長

                                                 
４０孫揚明，〈李登輝十年的美中台關係〉，周陽山主編，《李登輝執政十年》（台北：風雲論壇， 

1998 年），頁 285。 
４１關於美國務卿舒茲之談話，轉引自宋國誠，〈中華民國大陸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 

(上)〉，頁 10-11。 
４２此為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依戈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在 1989 年「天安門事件」後密訪 

北京時，對中共所闡述的美國中國政策。劉達第，《中美關係重要文獻資料選編》（北京：時

事，1996 年），頁 302。轉引自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略伙伴》，

頁 98。 
４３張植榮、洪停杓，《當代中國外交新論》（香港：勵志，2004 年），頁 73。 
４４宋國誠，〈中華民國大陸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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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對抗的台灣問題上取得了共識與妥協，「一個中國」開始成為中美兩國

處理台灣問題的出發點。４５這樣的新情勢，使得北京認為阻礙中國統一的

障礙已消除大半，隨之反映而來的，便是在對台政策上逐漸由武力解放轉

向和平統一。以下將依序探討北京「一國兩制、和平統一」對台方針之確

立，以及依循此一方針而生的「三通四流」以經促統與積極促成兩岸談判

的對台政策。 

 

一、「一國兩制、和平統一」的確立 

 

一般認為，1979 年是北京對台政策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次分水嶺，因為

從這一年開始，北京在行動上便不再有任何的武力行為。同時在這一年，

也提出「三通四流」的建議，並陸續提出葉九條、鄧五點等和平統戰的攻

勢。兩岸關係也逐漸趨於緩和，經貿關係的成長也較以往顯著。４６

1979 年元旦，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即日起停止對

金門外島的砲擊，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台灣當局共同商談結束雙方

軍事對峙狀態，為雙方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與安全環境。４７隨後，

在鄧小平赴美訪問於華盛頓對參、眾兩院發表演說談及兩岸統一問題時也

表示：「我們不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了。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

重那裡的現實和制度」。４８1981 年 9 月，中共人大委員長葉劍英發表《進

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與對策》談話，表示：

「為了盡早結束中華民族陷於分裂不幸局面，我們建議舉行中國共產黨與

                                                 
４５黃仁偉，〈中美共同利益的構成與演變〉，倪世雄、王義桅主編，《中美國家利益比較》（北京： 

時事，2004 年），頁 101-102。 
４６參邵宗海，《兩岸關係－兩岸共識與兩岸歧見》，頁 41；蔡政文、林嘉誠，《台海兩岸政治關係》， 

頁 12-13。 
４７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1979 年 1 月 1 日），《新華資料》。《新華網網站》，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3/content_704733.htm〉。 
４８〈鄧小平在美再申明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大公報》，1979 年 2 月 1 日，版 1。轉引自郭瑞 

華，〈中共對臺統戰政策的演變〉，《共黨問題研究》，第 14 卷第 5 期，1988 年 5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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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兩黨對等談判，實行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４９，

提出九點意見，進一步具體化「和平統一」的政策內涵。至此，北京的「和

平統一」路線可以說是已獲得確立。 

    由於兩岸意識型態不同，政治、經濟與社會制度也存在著高度的差

異，因此在現實上便存在著如何實現「和平統一」的問題。基於這樣的客

觀條件，「一國兩制」的構想也就順應而生。所謂的「一國兩制」，是指一

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憲法和法律規定，在這個國家部分地區實行不同於其他

地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度，但這些地區的政府是一個國家的地方行政

單位或地方政府，不能行使國家主權。其具有兩項基本特徵，一為在單一

制的國家結構下實行具有某些複合國家的特徵；另一則是主體制度為社會

主義制度，只是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度。５０鄧

小平在 1982 年 6 月接見美國學者楊力宇時，即曾表示「祖國統一後，台

灣特別行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立性，可以實行同大陸不同的制度」。1984

年 2 月，鄧小平在會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時，再度表示「統一

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陸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

一個中國，兩種制度」。５１稍後，中共國務院總理趙紫陽亦在同年 5 月的

人大第六屆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使用了「一個國家，兩種

制度」的字樣，在首次將「一國兩制」的說詞列入官方的文件當中。５２

「一國兩制」的構想，可以說是北京為了因應 1997 年香港回歸問題

所提出的解決方案。５３其認為「一國兩制」同時具備了科學性與現實性，

                                                 
４９〈葉劍英委員長進一步闡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人民日報》，1981 年 

10 月 1 日。引自《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網站》，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4/PRCDoc/DL/DL-177524/〉。  
５０嚴家其，〈「一國兩制」的科學涵意及其特徵〉，《紅旗雜誌》，第 466 期，1985 年 3 月，頁 19。 
５１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 年 12 月），頁 22。 
５２趙紫陽，〈政府工作報告〉，《新華月報》，第 475 期，1984 年 6 月 30 日，頁 15。 
５３鄧小平在 1984 年 6 月會見香港工商代表及議員時，說到「我們的政策是實行『一個國家，兩 

種制度』，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陸實行社會主義制度，香港、台灣實行資本主義制度；

『一國兩制』的構想，是從中國解決台灣問題與香港問題出發的」。請參郭立民編，《中共對台

政策資料選輯，（1949-1991）上冊》（台北：永業，1992 年），頁 60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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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係指它具有憲法與法律的保障，既無損一個中國的原則，亦符合和平

漸進、不傷和氣的要求；而後者則指它兼顧不同制度之間的差異性共存，

是一項「求同存異」的設計。５４在 1993 年首度對國際社會發表之官方對

台政策－「台灣問題白皮書」中，亦將「和平統一，一國兩制」列為其對

台政策的指導綱領。 

 

二、鼓吹「三通」、「四流」，以經促統的政策 

 

在確立「和平統一」的政治方針後，與其相配套的，就是積極推動兩

岸之間的「三通」（通郵、通航、通商）與「四流」（經濟、文化、科技、

體育交流）政策。就前者而言，在北京的策略規劃中，認為配合大陸改革

開放的政策，只要提昇兩岸之間的經貿往來，台灣的經濟自然會越來越依

賴大陸，為日後對台灣當局提出政治要求創造有利的條件，而兩岸「三通」

的開放，正是使台灣經濟依賴大陸的重要催化劑；就後者而言，兩岸之間

的文化交流將有助於台灣人民認同中國大陸，解除台灣人民的警覺心，使

台灣人在「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兩者之間產生混淆，為其統一的條

件鋪路。５５但就現實的操作觀之，北京所著重的，主要還是在前者的「三

通」開放問題之上。 

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稍後的 1979 年 5 月，中共對外經濟貿易部

便先行頒佈《關於開展對台貿易的暫行規定》。其商業部又於隔年 6 月頒

佈《關於購買台灣産品的補充規定》，對中國大陸進口台灣商品免除關稅，

對台灣購買中國大陸商品亦給予價格優惠。而 1983 年 4 月頒佈的《關於

台灣同胞到經濟特區投資的特別優惠辦法》，則在台商企業所得稅、土地

使用費等方面提供一系列的優惠，並允許 30%産品內銷。但對鼓勵台商到

                                                 
５４宋國誠，〈中華民國大陸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上)〉，頁 21。 
５５蔡政文、林嘉誠，《台海兩岸政治關係》，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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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投資提出較具系統性規定的，還是中共國務院在 1988 年 7 月所頒佈

的《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在其所訂定的二十二條規定中，增

加台商在投資範圍與投資形式的優惠，關於投資的權益問題也提出了一些

保障。５６由於在這二十二條的規範下，台資相較於外資享有更多的優惠待

遇，因此學者認為在經貿投資問題上，北京顯然是採取「對台最優惠」的

政策。５７

除了法規的制定之外，時任中共副總理的吳學謙在紀念《告台灣同胞

書》發表十週年座談會上，也呼籲國民黨當局應順應民心，消除各種人為

的障礙，使目前半明半暗的「三通」，變成公開、直接、合法的「三通」，

讓兩岸間文化、體育、科技和學術等各種交流廣泛全面地開展。５８在1990

年李登輝總統就職後，北京在內部即研擬一項名為「一個中心，三大塊」

的「對台工作方案」，強調在經貿方面必須以吸引台商赴大陸投資、設廠、

貿易為重點，促成兩岸早日直接貿易和投資。５９並在同年底召開的「全國

對台工作會議」上，指出對台工作的當務之急，是要加強兩岸之間的聯繫，

儘快實現雙方向的、直接的「三通」。進一步擴大人員交往和各種交流，

特別是加強經貿往來。６０在具體的措施上，北京自1980年起也陸續開放福

建、浙江、江蘇和上海等四省－市的沿海地區，積極鼓勵對台灣漁民和商

                                                 
５６關於北京所頒佈的各項對台經貿法規，乃是整理自張冠華，〈兩岸經濟關係的演變、影響與展 

望〉；陳鳳英，〈兩岸經貿關係現狀與前景〉。皆發表於「第四屆兩岸遠景論壇  兩岸交流的回

顧與展望」研討會（台北：財團法人兩岸交流遠景基金會等，2004 年 11 月）。引自《香港中

文大學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128〉；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994〉；以及宋國誠，〈中華民國大陸政策與

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上)〉，頁 20。 
５７宋國誠，〈中華民國大陸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上)〉，頁 20。 
５８〈吳學謙在紀念《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十週年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 

年 12 月 31 日，引自《中國台灣網文獻資料庫》，

〈http://www.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5267559/Uliuc/A199906.html〉。  
５９所謂「一個中心」是指依台灣政局發展與兩岸關係情勢，創造出「增強台灣民眾的向心力， 

以消弭分離主義，加強和平統一」。而「三大塊」是指三方面的實際工作，包括經貿、人員管

制與交流。包括吸引台資、台商赴大陸投資設廠，促成兩岸早日直接投資和貿易等。參〈一個

中心三大塊  明確規範兩岸名間交流政策〉，《中國時報》，1990 年 7 月 6 日，版 3。 
６０〈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是中國人民共同願望〉，《人民日報》，1990 年 12 月 13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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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行小額貿易，以宣傳和凸顯海峽兩岸直接貿易與通航的現象。６１  

總的來說，擴大兩岸之間的經貿交流，不但讓北京能夠從台商對大陸

投資的金額中得到當時所需之大量外匯，以確保其改革開放路線不受影

響，尚能深化台灣經濟對大陸的依賴程度，透過經濟利益的連結，使得台

灣內部的民間企業或個人對政府的大陸政策產生影響，達到「以民逼官」、

「以經促統」的效應。因此，強調兩岸之間應該增進經濟交流、開放全面

的「三通」，也就成為北京對台的一貫政策。 

 

三、積極促成兩岸進行談判 

 

    另一個與「和平統一」政治方針相配套的，則是積極促成兩岸之間的

談判。如同前述，由於北京認為其與華府關係正常化之後，在兩岸競爭的

關係上，已佔據了絕對的優勢，故便積極促使台北坐上談判桌與北京進行

政治談判，商談國家統一的問題，迫使台北在不利的情勢下，接受其政治

意志－也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下，北京中央政府與台北地方政府的安

排。因此，北京呼籲兩岸進行談判的最終目的，就在於達成其「一國兩制」

的政治目標。同時，為了達到這個終極目標，北京在操作的層面上，也採

取靈活的變通措施以為因應。 

一是在談判雙方的定位問題上，不再談中央或地方。主張透過「中國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兩黨談判的模式，６２避開談判過程中，誰是中

央政府誰是地方政府的問題。由於其過去主張兩岸進行和談時，是將台灣

                                                 
６１張五岳、蔡慧美，〈兩岸直接通航之評析〉，發表於「中共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研討會（台北：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1993 年 5 月），頁 2。 
６２關於「黨對黨」的談判模式，乃是首見於中共人大委員長葉劍英在 1981 年所提出「葉九條」 

建議中，其主張「為了儘早結束中華民族陷於分裂的不幸局面，我們建議舉行中國共產黨和中

國國民黨兩黨對等談判，實行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葉劍英談話之全文，請

參前揭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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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地方政府的地位進行呼籲。６３故當台北始終對兩岸和談於不予回應

時，改以「黨對黨」的「對等」協商方式，不但可以避開中央與地方的問

題，在實質層面上，也解決台北所擔心的矮化問題，或許可以增加兩岸進

行談判的可能性。再者，在過去談判的歷史經驗上，國共兩黨曾有過兩次

和談的經驗，而北京在這兩次談判中，事實上也取得相當的勝利成果。因

此先是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在「慶祝辛亥革命 70 週年」大會上，表

示「國共兩黨曾有過兩次合作，實現了北伐和抗日的大業，現在為什麼不

可以為建設統一的國家而實行第三次國共合作」。６４而後鄧小平在 1983 年

6 月與旅美教授楊力宇提到兩岸關係發展時，更明確的表示「兩岸要實現

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行兩黨平等會談，實行第三次

合作，而不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佈」。６５

    二是隨著台灣政局的變化，調整兩岸談判的主體。台灣在蔣經國時代

的晚期，政治已逐漸民主化。1980 年代末民進黨政治勢力的崛起，以及

1990 年代初國民黨內部主流派與非主流派的政爭，北京逐漸體認台灣的政

治局勢已朝向多元化發展，國民黨政府已不是支配台灣政治走向的唯一力

量。基於這樣的時勢，北京開始在談判的主體上加入「其他政黨、團體及

有代表性的人士」的說法，例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 1990 年 6 月的「全

國統戰會議」上就臺灣問題發表談話時，即表示「寄望台灣當局在適當時

機，派遣代表到北京或者其他地點，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進行商談。在考

慮到國共兩黨目前的地位、作用等現實狀況，國共兩黨應儘快進行『對等

                                                 
６３例如 1955 年周恩來在中共全國人代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表示「中國政府願意同台灣地方 

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所謂『兩個

中國』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周恩來，〈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

策〉，《人民日報》，1955 年 7 月 31 日，版 2。 
６４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紀念辛亥革命七十週年大會上的講話〉，《三中全會以來（重要文獻選編） 

下冊》（吉林：人民出版社，1982 年 8 月），頁 976。轉引自郭瑞華，〈中共對台統戰政策的演

變〉，頁 9。 
６５關於鄧小平提出的六條和平統一主張，請見〈中國領導人有關臺灣問題和平統一的思想〉，《新 

華資料》。《新華網網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3/content_7045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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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其他黨派團體也可共同參與談判」。６６同年 12 月在北京召開的「全

國對台工作會議」所確立的原則和方針中，也提到「談判中可以吸收兩岸

其他政黨、團體及有代表性的人士參加」。６７由此觀之，北京為了因應台

灣政局的多變性，對談判對手已採取「不以國民黨為唯一對手」的彈性認

定。而這樣的舉動，也同時顯示中共已逐漸改變以「國共內戰延續狀態」

的架構來規範對臺工作。６８

三是配合台北的「官民分離」政策，設置海協會。1986 年「華航貨機

事件」突發狀況所衍生的「兩航談判」６９，以及其後陸續舉行的「兩岸奧

會談判」７０和「金門談判」７１，顯露出國民黨政府將兩岸談判切割為政治

談判與事務性談判的企圖，試圖藉由「官民分開」的模式與北京進行談判，

以解決兩岸開放交流後所生的事務性問題。因此，當台北在 1991 年成立

具有民間團體性質的「海峽交流基金會」作為窗口，接受陸委會委託處理

涉及大陸之事務，成為白手套式的「半官方」機構後，北京亦於同年底仿

效台北成立同是號稱具有民間團體性質的「海峽兩岸關係協會」作為對口

的單位。海協會與國台辦之間不僅有人員流通、重疊之情況，也有相互隸

屬的關係，形成兩塊招牌一套人馬的現象，實際上它仍是「政府組織」本

質，只是國台辦為了因應兩岸協商以「民間對民間」的模式而給予的另一

                                                 
６６〈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京開幕 江澤民總書記作重要講話〉，《人民日報》，1990 年 6 月 12 日， 

版 1。 
６７同註 60。 
６８宋國誠，〈一九九三年中共對台政策與兩岸關係的評估〉，《中國大陸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 

1994 年 2 月，頁 48。 
６９所謂的「兩航談判」，係指 1986 年一架華航貨機途經香港時突然轉航降落在廣州白雲機場，中 

國民航局即致電台灣華航，請其儘快派人來北京，同中航商談貨機處理問題。台北在經過反覆

討論後，宣佈「基於人道立場」，以「中華航空公司」為代表，與「中國航空公司」在香港洽

談貨機交還事宜。此事件打破兩岸相隔數十年互不接觸的局面，具有一定歷史意義。 
７０所謂「兩岸奧會談判」，係指台北為參加 1990 年的亞運，於 1989 年在香港以「中華奧委會」 

為代表，與「中國奧委會」商談有關台北代表團名稱之問題，最後達成以「中華台北」做為台

灣代表團之名稱。 
７１所謂「金門談判」，是指兩岸為了解決偷渡客遣返連續發生不幸之事件，雙方商談偷渡客遣返 

之合作問題，台北以「中華紅十字會」為代表，北京則以「中國紅十字會」為代表，雙方在金

門進行商談，並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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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民間社團」的面目而已。７２就現實結果而言，也的確因為「海協會」

對口單位的設立，才促成往後「辜汪會談」的舉行。 

 

肆、國內的影響因素 

 

一、兩岸交流衍生之問題日益複雜 

 

    1987 年 10 月，行政院做出〈復興基地居民赴大陸淪陷區探親〉的決

議，開放台灣民眾赴大陸探親。兩岸之間的交流，在歷經數十年的中斷後，

終於重新開啟。根據中共「國家旅遊局」之統計資料，至 1992 年底，台

灣民眾赴大陸地區累計已近 420 萬人次７３，台灣民眾已掀起一股赴大陸旅

遊、探親、投資、貿易等活動的「大陸熱」。然而隨著兩岸交流的熱絡，

各種因交流所衍生的問題也隨之浮現。一是合法交流所衍生的問題無法規

範。例如因探親而衍生的婚姻、繼承問題；民眾赴大陸開會、比賽、考察

或旅遊所產生的旅行安全問題；以及因信件往返所引起的查詢、補償等問

題。二是兩岸之間的非法活動日益增加。例如大陸農產、菸酒、槍枝、毒

品等走私活動、海上搶劫以及違反規定進入對方區域人員之遣返等問題。

７４在這些問題當中，如果是我方政府可以單方面處理的，當可依循彼時甫

制定的《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予以規範。但事實上，上述

的問題多半涉及雙方的管轄權以及公權力之行使，需要雙方坐下來協商，

共同解決。 

 

                                                 
７２邵宗海，《兩岸關係》，台北：五南，2006 年，頁 285-286。 
７３相關之統計數數據，請參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申請案件統計 

表」，《兩岸社會交流統計》。台北：陸委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ass_lp/d1/9401.pdf〉。  
７４楊開煌，《談判策略研究－與中共談判》（台北：冠志，1994 年），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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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大陸經貿依賴日深  

    

1980 年代中後期，台灣的經濟步入了新一輪的轉型期。由於新台幣大

幅升值、土地與勞動力價格迅速上揚，加上環保議題、勞資糾紛等問題，

使得傳統以加工出口爲導向的勞力密集産業，面臨生存環境急劇惡化的困

境。７５再者，做為台灣主要出口市場的美國，也因為 1980 年代後對台的

貿易逆差過大，開始壓制台灣的市場開放，促使台灣必須尋找新的出口市

場。 

在面臨生產成本與貨物出口的雙重壓力下，自 1979 年起實行「改革

開放」路線的中國大陸，基於地緣關係以及同文同種的連結，自然就成為

台灣拓展外貿出口和爭取廉價勞工的主要對象。而 1987 年台灣開放民衆

赴大陸探親的政策，也成為催化此一趨勢的關鍵因素。    

就赴大陸投資的部分而言，根據北京官方公佈的統計數據顯示，1988

年以前，台商赴大陸投資的累計協議投資金額為 6 億美元，實際投資 0.22

億美元。但至 1992 年時，台商僅該年赴大陸投資的協議投資金額就已達

55.43 億美元，實際投資 10.5 億美元。７６除了投資金額的大幅增加之外，

台商的結構及其投資心態亦有所轉變。在 1987 年政府剛解除外匯管制時，

赴大陸投資者多為中小企業，且以短期投機的心態居多。但至 1992 年以

後，到大陸投資者已包括許多大型企業和高科技產業，主要著眼在大陸的

市場，並視為企業國際化的必然途徑。７７

就與大陸貿易的部分而言，雖然當時台灣尚未開放與大陸直接貿易，

但還是可以經過第三地（主要是香港）的轉口，進行間接貿易。根據陸委

                                                 
７５張冠華，〈兩岸經濟關係的演變、影響與展望〉，《香港中文大學網站》，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128〉。  
７６此為中共商務部之統計資料，請參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兩岸經貿統計數據》。北京：國台 

辦。《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站》，〈http://www.gwytb.gov.cn:82/lajmsj.htm〉。 
７７張五岳、蔡慧美，〈兩岸直接通航之評析〉，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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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估算，1987 年兩岸的貿易總額為 15.15 億美元，但至 1992 年時，兩

岸的貿易總額已驟昇至 112.94 億美元；而中國大陸占我總進出口之比重，

也從 1987 年的 1.71%，成長至 1992 年的 7.31%。尤其在出口部分，在這

短短數年之間，從占我出口總額之 2.28%成長至 12.84%。同時，自 1992

年開始，台灣對中國大陸貿易順差的比重也正式超過 100%。換句話說，

自 1992 年開始，台灣若缺少大陸貿易這一部份的順差，台灣的總體貿易

是呈現逆差赤字的狀態。７８

由上述的統計數據觀之，在政府開放探親政策之後，台灣與中國大陸

的經濟日漸緊密，已呈現出無可逆轉之趨勢。而台灣必須仰賴大陸的市

場，以維持總體貿易的順差也成為無法否認的事實。伴隨著這樣的客觀現

實，台北必須面對兩個問題，一是台灣對大陸的經濟依賴程度逐漸提高，

將可能危害到台灣經濟的主體性，進而危害到政治層面的安全；二是台灣

已進入民主化的社會，人民的權利意識已逐漸抬頭，政府對台商在大陸投

資的權益問題無法忽視，必須與北京協商解決，否則將招致民怨。因此，

在這樣的結構下，對於兩岸經濟是否越趨緊密居於關鍵角色的「三通」，

就成為政府極力拖延的政策議題，避免開放後北京「以經逼政」的策略進

一步地實現，也就有「國統綱領」中，將「三通」置於中程階段的政策規

劃。 

 

三、在野黨的因素 

 

1986 年 9 月，黨外的政治勢力共同籌組成立民主進步黨，隨後政府宣

佈解除黨禁，台灣正式步入政黨政治的時代。民進黨在兩岸的政治走向

上，主張建立「一中一台」的架構。因此在尚未執政無法主導兩岸關係前，

                                                 
７８相關之統計數數據，請參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兩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65 期。台北：陸委 

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em/165/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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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國民黨政府的不信任，擔心其與共產黨聯合出賣台灣的利益，將台

灣置於北京的統治之下７９，故反對任何形式的黨對黨談判，主張兩岸之間

的談判，只能在政府對政府之對等形式，或在政府與國會授權、監督下的

中介團體對中介團體之對等形式下進行，且兩岸政治談判應在台灣國會全

面改選，建立代表台灣民意的政府之後為之。但在兩岸事務性談判的立場

上，則主張應積極以平等之地位進行，以解決兩岸民間交流所產生的各種

具體性問題。８０

在蔣經國總統晚年一連串的政治解禁後，台灣威權主義已逐漸解體，

呈現出台灣特有的由上而下的改革和由下而上的民主化壓力之現象。８１國

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也隨著解嚴、終止動員戡亂以及兩岸互動接觸日益頻

繁等因素而受到挑戰。８２因此當國民黨政府做出任何兩岸事務之決策時，

必須衡量在野黨的反對意見以及可能隨之而生的輿論壓力，在民進黨反對

「一個中國」以及在兩岸問題上爭取發言權的企圖下，要求參與以及監督

兩岸談判將是其必然的要求。在民進黨的牽制下，國民黨政府在與北京接

觸的過程中，便不敢有任何私下的協議，談判的過程也較為透明化，但相

較於北京，國民黨政府在談判策略的運用上，也就陷入較為被動的窘境。

８３

 

 

                                                 
７９在民進黨 1988 年 4 月通過的「四一七決議文」中，主張在四個如果－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 

果國民黨出賣臺灣人民之利益、如果中共統一臺灣、如果國民黨不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的情

況下，台灣應該獨立。反映出民進黨對於國民黨可能與北京聯合出賣台灣的疑慮。 
８０民進黨於 1992 年 10 月通過的〈民主進步黨現階段兩岸關係與對中國政策〉，重申主張台灣獨 

立的立場，反對國民黨片面制訂「國家統一綱領」，預設「中國統一」的結果，反對任何形式

之黨對黨的兩岸談判。兩岸間之談判，只能在政府對政府之對等形式，或在政府與國會授權、

監督下的中介團體對中介團體之對等形式下進行，並堅持在兩岸敵意尚未完全消除，互信基礎

尚未充分建立之前，反對進行政治性談判。 
８１井尻秀憲，《臺灣經驗與後冷戰的亞洲》（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 年）， 

頁 9。 
８２許立倫，〈中華民國大陸政策之歷史回顧與評析〉，頁 71。 
８３楊開煌，《談判策略研究－與中共談判》，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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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辜汪會談之過程 

 

    兩岸正式就「辜汪會談」進行實質性的磋商，主要始於 1993 年 4 月

雙方在北京舉行的「邱唐會談」（「辜汪會談」第一次預備性磋商）。但

事實上早在 1992 年 1 月，大陸海協會即曾致函邀請台灣海基會進行海基、

海協兩會高層負責人會晤。而在此期間雙方關於事務性協商是否加入「一

個中國」原則之爭議所達成之諒解（或共識），對於後續「辜汪會談」得

以進行，無疑地存在著不可切割的因果關係。因此，本文將雙方正式磋商

前之階段視為「辜汪會談」之醞釀階段。在正式對「辜汪會談」之談判行

為進行分析前，以下將依序就會談之醞釀階段、會談之預備性磋商階段以

及正式會談階段，約略敘述其過程。 

 

壹、會談的醞釀階段 

1992 年 1 月，甫成立的大陸海協會致函台灣海基會，邀請海基會董事

長、副董事長、秘書長率團訪問大陸，就如何加強雙方聯繫與合作事宜交

換意見。當時海基會僅以「將於雙方便利之時機專程拜訪」回覆，並未具

體回應海協會。同年 8 月 4 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再度來函邀請辜振甫，

希望「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務諸問題」，進行兩會負責人會談。隨後，

海基會與陸委會就海協會之邀請事宜舉行高層聯繫會報，決議認為兩會高

層負責人會面商談，將對兩會之運作與功能有所助益，因此辜振甫於 8 月

22 日致函汪道涵，正式表示接受海協會之邀訪，並建議於當年十月中、下

旬或其他適當時日在新加坡，就有關兩會會務及兩岸文化、經貿交流問

題，進行商談。８４兩會高層負責人會晤之「辜汪會談」，自此揭開序幕。 

    海協會在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表示接受其邀訪後，於 9 月 30 日進一

                                                 
８４海峽交流基金會編，《辜汪會談紀要》（台北：海峽交流基金會，1993 年），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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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具體建議雙方有關人士在北京或大陸其他地點先行舉行「辜汪會談」

預備性磋商，關於辜振甫提議在新加坡舉行會談一事，亦表示願意積極考

慮，唯須在「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後決定。辜振甫則在接受李登輝總統

召見後，於 10 月 21 日表示，「辜汪會談」的會前會可在香港舉行，同時

致函海協會，希望雙方能先在香港協商草簽關於「兩岸文書查證」和「兩

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問題之協議，然後再舉行「辜汪會談」的會前會。

８５這樣的提議，亦獲得大陸海協會方面的同意，至此，雙方關於「辜汪會

談」之規劃安排已具有相當程度之進展。 

然而，當雙方於 10 月 28 日在香港進行「兩岸文書查證」及「兩岸掛

號信函查詢補償」協商時，卻因為關於事務性協商中是否必須加入「一個

中國」原則之問題遲遲無法達成共識，導致協商氣氛受到影響，海協會人

員甚至先行離港，「辜汪會談」之會前會亦因而作罷，連帶使得辜汪會談

之舉行陷入延宕的困境。直至雙方經由多次電傳函件聯繫，同意兩會各自

採取口頭表述的方式解決「一個中國」原則問題的爭議後，兩會才重新回

到「辜汪會談」的安排規劃上。但由於年底適逢台灣立法委員選舉，台北

顧慮到「辜汪會談」之舉行恐會影響選舉之結果，遂擱置會談之進展。 

 

貳、預備性磋商階段 

 

一、第一次預備性磋商 

 

1993 年 3 月，大陸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再度建議雙方就「辜汪會談」

預備性磋商事宜，在兩岸擇一地點進行商談，並邀請海基會新任副董事長

邱進益訪問北京。數日之後，行政院陸委會發表「辜汪會談背景說明書」，

                                                 
８５廖平生，〈辜汪會談評述〉，《共黨問題研究》，第 19 卷第 6 期，1993 年 6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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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次會談定位為「兩岸政府正式授權之民間中介團體高層負責人首度會

面」，而其性質則為事務性及功能性，不涉及政治問題。稍後，海協會對

於陸委會的背景說明書作出回應，指出注意到海基會及台灣有關方面為會

談做出的努力，認為「辜汪會談」時機日益成熟，願及早進行預備性磋商，

亦將「辜汪會談」定位為民間的、經濟的以及事務性的會談。隨後海基會

派人赴北京與海協會就「兩岸文書查證」及「兩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進

行第三度會商，並與海協會就「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的程序問題，進行

先期安排，敲定 4 月 7 日於北京由海基會副董事長邱進益與海協會常務副

會長唐樹備，在北京先進行預備性磋商。 

雙方在第一次預備性磋商中，除了草簽「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

及「兩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外，並就「辜汪會談」之性質、

議題等事項達成數項共識。首先是「辜汪會談」之性質，整合先前海基會

所主張的「事務性、功能性」以及海協會主張的「民間性、經濟性、事務

性」之定位，雙方同意將會談定位為「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

之性質。其次是會談中雙方所欲討論的議題，主要可分為三類：一是有關

兩會聯繫和會談制度等會務問題，以及確立在該年所欲商談的事務性議

題，包括違反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共同打擊海上走私及搶劫等

犯罪問題以及協商兩岸漁事糾紛之處理；二是有關兩岸經濟交流方面之問

題，例如海基會希望將台商權益保障問題列入討論，海協會則希望開放大

陸經貿人士訪台，並放寬台商赴大陸投資之限制；兩岸共同籌設民間性質

的兩岸經濟交流會議制度；雙方共同開發能源及資源等問題；三是文教、

科技交流方面的問題，包括青少年、科技、新聞等交流。 

此外，雙方亦對會談之地點、時間、人員以及會談後發表共同文件等

達成共識，但關於雙方簽署的共同文件之名稱，海協會建議兩會所簽署的

共同文件名稱為「共同新聞稿」；台灣海基會則認為，由於兩會預備簽署

的文件，都屬於技術性的協議，因此法律位階不宜過高，以免引起外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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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政治聯想，但若使用「新聞稿」一詞，則非但不正式，亦缺乏拘束力，

因此建議使用「共同聲明稿」８６，雙方對於此點暫無共識，但仍敲定在 4

月 27 日正式會談前，先於 4 月 23 至 26 日進行第二次預備性磋商。 

 

表 2-1    雙方第一次預備性磋商內容 

議     題 達 成 共 識 部 分 有 待 進 一 步 協 商 部 分

 

建立兩會制度化溝通管道 

●兩會人員分層定期在台灣、大

陸及第三地會談 

●聯合組成五個小組 

●在「辜汪會談」中簽署協議 

●大陸海協會人員來台時的出

入境問題 

如何處理「辜汪會談」的結論 應發表一份雙方均認可的文件 文件的名稱及具體內容（備忘

錄、聯合聲明或其他） 

 

保障台商權益 

台商權益應予保障，以促進兩岸

經貿交流 

●具體的落實方式 

●海協會希望我方放寬對台商

在大陸投資的限制，並准許

大陸廠商到台灣投資 

 

遣返偷渡客 

偷渡客長期留置的問題將對兩岸

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應謀求有效

解決 

●邱進益建議由我方提供船

隻，或以海運以外的管道遣

返 

●須與負責處理的大陸紅十字

會再磋商 

青年交流 應該積極推動 具體作法 

科技交流 應該積極推動，兩會將成立科技

小組 

具體作法 

勞務合作 因較為敏感，不在「辜汪會談」

中談 

●唐樹備建議我方遠洋漁船聘

用船員時，從偷渡客最多的

福建平潭引進（政策上尚無

足夠共識） 

智慧財產權及專利商標的保護 應該提供完善保護 ●具體作法 

 

「辜汪會談」的人員及日期 

●四月底 

●二至三天 

●兩會有關人員出席 

●各不超過十人 

會談地點及確切日期，議程安

排 

資料來源：〈邱、唐第一次磋商內容分析〉，《中國時報》，1993 年 4 月 9 日，版 2。 

                                                 
８６黃嘉樹、劉杰，《兩岸談判研究》，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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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預備性磋商 

 

在第二次預備性磋商中，雙方對於海基、海協兩會溝通制度化先行達

成協議，商定各個層級人員會商之頻率，並再次確立「辜汪會談」的商談

議題主要為「兩會會務」、「經濟議題」以及「文教科技議題」三大類。關

於辜汪會後，兩會發表的共同文件架構以及兩會至該年底所欲商談的各項

議題，雙方亦有共識。但在經濟交流部分，雙方立場則有極大的差距。海

基會方面，邱進益提出兩岸簽署「台商投資保障協議」之建議，並希望北

京方面能修改國務院公布的《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二十二條規定》，

將八項關於台商權益保障之意見，載入「辜汪會談」共同文件之中。８７海

協會方面，唐樹備提出台商直接至大陸投資及年底召開兩岸經濟交流會議

等意見，表示不排除將國務院公布的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二十二條規

定提昇為法律位階；也不排除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兩岸進行直接經貿往

來時，雙方簽訂投資保障協議。但必須在兩岸進行直接經貿往來時，才有

投資保障的問題。建議兩岸舉行民間經濟交流會議時，雙方主管的官員可

以民間身份、個人名義參與，使會議更有效率。８８直指台北不能正視台商

到大陸投資的事實，在政策上不肯「三通」以減少業者的運輸成本，同時

又不開放金融界到大陸投資以解決台商融資的問題，都是台商權益無法得

到保障的原因。８９提出「取消對台商赴大陸投資的限制」、「放寬大陸產品

輸台限制」以及「同意大陸經貿人士赴台」等三項要求，做為把八項關於

台商權益保障之意見，載入「辜汪會談」共同文件的交換條件。９０

                                                 
８７此八項意見分別為：台商自由籌組聯誼會、大陸台商經貿糾紛允許在香港以外第三地解決、租 

稅法定原則、台商享有經營自主和進出口權、資金利潤可自由匯出、解決台商融資、取消外匯

券、籌組服務台商和大陸鄉鎮企業的巡迴服務團。參〈中共拒簽投資保障協議  僅願修訂鼓勵

台胞投資的 22 條規定〉，《經濟日報》，1993 年 4 月 28 日，版 3。 
８８〈台商優惠規定 大陸不排除法律化〉，《經濟日報》，1993 年 4 月 25 日，版 3。 
８９〈三通未成真 中共不談投保協定〉，《聯合報》，1993 年 4 月 25 日，版 2。 
９０〈辜汪會談前夕  兩岸互以經濟籌碼展開拉鋸戰〉，《經濟日報》，1993 年 4 月 27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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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共同文件的名稱問題，海協會放棄原先「共同新聞稿」之建議，

提議使用「會談紀要」；海基會則獲得陸委會之授權，提出使用「備忘錄」。

由於大陸所提出的「會談紀要」建議與早年國共在重慶談判所達成之「政

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使用之名詞相似，容易使外界產生「國共談判」

的政治聯想，因此海基會拒絕接受此一建議。雙方在第二次預備性磋商的

過程中，仍無法在共同文件名稱的問題上達成共識。 

表 2-2    雙方第二次預備性磋商內容 

希望討論議題 邱唐磋商結果 主要內容 雙方歧異所在 

 

兩會聯繫及會談

制度 

 

列入辜汪會談議題簽

署協議 

1．兩會人員定期會面 

2．設立法律、經濟、文

教三個文教小組 

3．成立緊急事件聯絡小

組 

4．給予雙方人員入出便

利 

1．兩會秘書長級以

上會面；海基會希

望不定期會面 

2．唐樹備希望早日

來台訪問 

 

保障台商投資權

益 

 

未列入辜汪會談議

題，交由兩會經濟交流

會議優先討論 

海協會願意向大陸有關

部門反映解決台商成立

聯誼會、融資問題等八項

海基會所提出的建議 

唐樹備拒絕簽訂台

商投資保障協定，希

望雙向投資及台灣

解除台商對大陸投

資限制 

遣返非法入境人

員 

列入今年兩會第一個

事務性商談議題 

雙方原則上同意五月底

在台北商談 

海基會認為事務性

商談只需工作階層

人員來台即可 

共同打擊海上犯

罪 

列入今年兩會第二個

事務性商談議題 

  

處理海上漁事糾

紛 

列入今年兩會第三個

事務性商談議題 

  

智慧財產權保護 列入辜汪會談議題，並

願意簽署協議 

商標專利保護、著作權等 海基會正要與我政

府相關部門研商 

 

 

 

 

 

 

 

 

 

海 

 

 

基 

 

 

會 

 

 

方 

 

 

面 

青少年互訪、兩岸

新聞界交流、兩岸

科技交流 

未列入辜汪會談議

題，但在會談後兩會發

表共同文件中做若干

說明 

 

 

海協會只原則上願

討論青少年互訪、兩

岸新聞界交流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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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兩岸經濟交流會

議 

 

列入辜汪會談議題 

兩岸召開兩岸經濟交流

會議，研討有關經貿合作

問題 

海協會希望官方人

員與會，並對會議結

論簽署協議及討論

三通等問題 

 

大陸經貿人士來

台訪問 

 

未列入辜汪會談議題

 唐樹備希望大陸經

貿官員來台，邱進益

表示我方政府部門

仍在研商中 

 

兩岸勞務合作 

 

未列入辜汪會談議題

 唐樹備希望開放大

陸勞工來台，邱進益

表示可考慮近海漁

船雇用大陸勞工 

 

司法協助 

列入辜汪會談議題，並

願意簽署協議 

有關司法文書查證、送審

等事宜授權兩會居間轉

述 

雙方對司法協助是

否涉及互相承認，對

方仍待釐清 

 

 

 

 

 

海 

 

協 

 

會 

 

方 

 

面 

 

 兩會聯繫及會談

制度 

（同海基會方面說明）        註：辜汪會談正式討論議題 

資料來源：〈邱唐北京與新加坡磋商辜汪會談結果一覽表〉，《中時晚報》，1993 年 4 月

25 日，版 2。 

 

參、正式會談階段 

在正式會談排定的議程中，係由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海協會會長汪

道涵各先自發表一段原則性談話，就兩會人員先前達成的議題項目，進行

廣泛的討論。至於協議的文字及細節，則在會談進行期間，由邱、唐兩位

實際負責人繼續商談。由於兩會先前已進行預備性磋商，因此在雙方的談

話聲明中，關於兩會聯繫與協商制度、該年預計進行之事務性協商議題以

及兩岸文化科技交流方面，已有一定程度之共識，雙方的歧見主要還是在

於經濟交流的部分。 

海協會汪道涵先生認為「兩岸經貿交往發展至今，直接三通更顯得很

有必要，應當擺上議事日程。」並建議雙方應盡快就「兩岸勞務合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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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意見。對於海基會先前提出，希望能簽署「台商投資權益保障備忘錄」

的建議，則認為在目前台灣方面現行的經貿政策下，簽署這樣一份「備忘

錄」是不適宜的９１；海基會辜振甫先生則強調在大陸投資台商的具體權益

保障問題，對於「兩岸工商界人士互訪」及「召開民間性質經濟交流會談」

之可能性，表示願與海協會研究。９２至於汪道涵的「三通」建議，辜振甫

則有意忽視，不予接話，並再會後表示：「三通問題不在政府授權範圍內，

不會列入議題」。會後，海基會副董事長邱進益在記者會上指出，汪道涵

有關三通的談話政治意涵相當地高，與海協會把這次會談定位為事務性、

功能性、經濟性與民間性有若干出入，已超過「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的

共識。９３

在同日下午邱進益與唐樹備進行的工作性會商中，對於保障台商的建

議，唐樹備只願意接受「徵收限制及補償」和「台商經營及撤資自主權」

兩項意見；邱進益則表示，如果大陸將海基會所提出之八項建議都納入共

同文件，則台北除了願在年底召開經濟交流會議之外，對於唐樹備所提之

「取消台商赴大陸投資限制」、「放寬大陸產品輸台限制」以及「開放大陸

經貿人士來台」等三項交換條件，亦會有積極回應。９４隔日上午邱唐再度

磋商，雙方對於台商保障及召開兩岸經濟會議問題仍持續進行爭議，唐樹

備強硬表示，台商保障是大陸與台商之間的事，海基會沒有立場和他們討

論；邱進益則提出反駁，認為大陸真有此想法，一開始就不會與海基會談

這個問題，海基會是政府授權的團體，當然有義務要關心台商在大陸投資

的保障。９５由於雙方在經濟議題上未能取得共識，原訂在 28 日簽署之協

                                                 
９１〈大陸海協會長汪道涵在「辜汪會談」第一次會談的談話全文〉，《聯合報》，1993 年 4 月 28 

日，版 2。 
９２龍飛，〈從「辜汪會談」看中共對台兩手策略〉」，《中共研究》，第 27 卷第 5 期，1993 年 5 月， 

頁 29。 
９３〈辜汪首日會談未獲具體協議〉，《經濟日報》，1993 年 4 月 28 日，版 1。 
９４〈「辜汪會談」過程紀要〉，《中國時報》，1993 年 4 月 30 日，版 6。 
９５〈《會談/爭執》台商保障都放出硬話〉，《聯合報》，1993 年 4 月 29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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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延後一天舉行，但關於雙方簽署的共同文件名稱，則達成協議，同意

定為「辜汪會談共同協議」。 

1993 年 4 月 29 日上午，辜振甫、汪道涵分別代表兩岸正式簽署「辜

汪會談共同協議」、「兩會聯繫與會談制度協議」、「兩岸掛號函件查詢、補

償事宜協議」、「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四項文件。至於兩岸爭議歧見

較多的經濟交流問題，則在雙方不願影響整體「辜汪會談」之簽署的考量

下，於辜汪會談共同協議中，籠統的以「雙方均認為應加強兩岸經濟交流，

互補互利。雙方同意就台商在大陸投資權益及相關問題、兩岸工商界人士

互訪等問題，擇時擇地繼續進行商談」作概括性敘述。９６備受國際社會矚

目，兩岸分隔四十四年首度的高層會晤，就在簽署上述四項協議後，正式

宣告落幕。 

 

 

 

 

 

 

 

 

 

 

 

 

 

                                                 
９６〈辜汪簽署歷史性四項協議〉，《聯合報》，1993 年 4 月 30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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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辜汪會談結果一覽表 

議    題 提出者 結      果 備    註 

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

協議 

兩會 邱、唐北京會談中已草簽，辜汪兩人

於 4 月 29 日正式簽署的第一份協議

 

兩岸掛號函件查詢補

償協議 

兩會 邱、唐北京會談中已草簽，辜汪兩人

於 4 月 29 日正式簽署的第二份協議

 

兩岸聯繫及會談制度

協議 

兩會 4 月 29 日正式簽署的第三份協議。兩

會董事長、會長同意不定期會見；副

董事長、副會長每六個月在兩岸或第

三地會晤；會務人員每年一次會談 

 

辜汪會談共同協議 兩會 4 月 29 日正式簽署的第四份協議。雙

方同意今年（1993）內繼續就遣返非

法入境人員、共同打擊海上犯罪、處

理海上漁事糾紛、保障知識產權、司

法協助、兩岸經濟交流、能源資源開

發交流、文教科技交流等議題進行協

商 

雙方同意列入

1993 年兩會事務

性協商項目 

召開兩岸經濟交流會

議 

大陸海協會 海基會以未獲授權談此問題，婉拒大

陸提出的這項建議 

 

兩岸直接三通列入會

談議程 

大陸海協會 海基會以此問題為政治議題，越出會

談定位，拒絕在會談中討論 

 

兩岸勞務合作 大陸海協會 海基會表示不在授權範圍，會談未有

結果 

 

台灣參與開發浦東、三

峽、圖門江以及兩岸共

同開發台灣海峽及東

海無爭議地區的能源

大陸海協會 兩會協商願進一步研究  

保障台商在大陸投資

權益 

海基會 海協會堅持在雙向投資情況下才能

談這個問題，未達成具體結論，只做

原則性的文字表述 

 

兩岸科技、文化、青少

年交流 

兩會 有共識，願進一步協商 兩會願進一步研究

資料來源：龍飛，〈從「辜汪會談」看中共對台兩手策略〉，《中共研究》，第 27 卷第 5
期，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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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民黨政府在會談的談判行為之分析 

 

    第一章曾提到，在分配型談判模式中，談判者將堅持談判的「支撐

點」，並盡可能在談判過程中獲取最大化利益。而「支撐點」之評估，主

要取決於談判者對於談判預期所得之價值與所需付出之代價之間的利益

衡量。在這一節中，本文將探討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中希望藉由談

判所達成的目的，以及其在會談過程中所可能需要付出之代價。從國民黨

政府在談判過程中所堅持的立場與策略操作，據以推論其談判支撐點，藉

此評估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中的利益衡量，並進一步分析國民黨政

府的最大化利益策略。 

 

壹、國民黨政府希望藉由談判達成的目的 

國民黨政府在「辜汪會談」中所希望得到的談判利益，一是建立兩岸

制度化的協商管道，具體解決交流衍生的問題；二是扭轉過去台北「三不

政策」被動不願意和解的國際形象；三為試探北京的態度做為未來大陸政

策的擬定方向；四則是藉此凸顯兩岸為對等的政治實體。分別探討如下： 

 

一、建立兩岸制度化的協商管道，具體解決交流衍生的問題 

 

兩岸自 1986 年「兩航談判」突破台北不與北京接觸談判的局面開始，

即陸續就數項議題進行商談。然而，隨著兩岸交流互動日益頻繁，衍生出

的問題也越來越複雜，兩岸過去因談判議題之不同而由不同單位出面談判

的模式，實已無法因應日趨繁雜的兩岸事務性問題，因此國民黨政府在

1991 年初設立「海基會」，統一執行政府所授權委託的大陸事務。在「海

基會」成立之初，其與北京接觸的對象仍是官方的國台辦，雖然雙方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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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打擊海上犯罪問題、兩岸文書查證問題以及兩岸司法互助問題進行交

換意見，但並未在實質上達成協議，而北京「國台辦」的官方身份，也不

易與民間團體性質的「海基會」建立可供雙方往後依循的協商模式。 

北京在 1991 年底仿效台北，成立「海基會」的對口單位－「海協會」

做為兩岸交流協商的窗口。對國民黨政府來說，由於「海協會」同樣具備

民間團體的性質，不但可以迴避兩岸談判過程中官方接觸的問題，尚能呼

應「對等」之要求。因此同意兩會高層人士辜振甫與汪道涵先生會晤之「辜

汪會談」之舉行，可以為國民黨政府建立兩岸制度化溝通管道提供契機，

就海基、海協兩會的具體聯繫和合作做出安排，排除掉事務性問題中可能

涉及的政治疑慮，實際解決兩岸交流所生的經貿、法律和社會等問題。 

 

二、扭轉台北被動不願意和解的形象 

 

如同前述，國際社會自冷戰末期即瀰漫在「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

氛圍當中，區域的和平與穩定，被認為是符合國際社會的最大利益。華府

的對華政策也逐漸傾向鼓勵雙方進行交流與對話。除此之外，北京自從推

行改革開放政策以來，不但經濟實力逐漸提升，其向資本主義靠攏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與西方國家的價值觀逐漸接近，加之在香港回歸問題

上，也順利的與英國簽訂「中英香港協定」９７，使得鄧小平所提出的「一

國兩制」解決方案有了現實上的成功案例。 

因此，相較於北京所塑造的積極和談之形象，國民黨政府停留在冷戰

時代的對抗思維，採取消極抵抗的「三不政策」立場，就無可避免地面臨

到國際社會不諒解之壓力。美國學者即指出，中華民國一貫地拒絕和談，

                                                 
９７在協定的聲明中，北京明確聲明香港回歸後享有高度自治權以及原有之制度，並在五十年內不 

變。詳細協定聲明全文，請參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聯合聲明》。北京：

港澳辦。《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站》，

〈http://www.hmo.gov.cn/public/zcfg/t20031230_19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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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給予外界僵化、缺乏彈性的印象，可能會逐漸喪失西方（特別是美國）

社會對台灣的好感與同情。在一向以妥協、容忍為政治本質的西方國家，

實在無法理解中華民國政府一貫拒絕和談的立場。９８因此，國民黨政府也

需要透過「辜汪會談」的舉行，扭轉過去消極被動的抵抗形象，以符合以

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之期待。 

 

三、試探北京的態度做為未來大陸政策的擬定方向 

 

雖然兩岸自 1986 年起即有過數次接觸的經驗，但就當時敵對隔絕四

十年的雙方而言，還是處在一種高度不信任，彼此相互試探的階段。海基、

海協兩會雖然是民間團體的形式，但實質上卻是具有「半官方」性質的機

構，雙方的負責人也都分別擔任其陣營的黨政要職。９９由於辜汪會談是兩

岸高層人士的首次正式接觸，因此對於兩岸關係中居於較為劣勢地位的台

北來說，可以藉由會談的舉行試探北京的和解誠意，做為未來大陸政策與

兩岸發展的決策參考。例如時任海基會秘書長邱進益即表示，「辜汪會談」

就像是兩岸關係的「里程表」，可用來測試中共是否有善意的回應，若中

共仍無動於衷，屆時將用一切的手段、力量和方法來阻止兩岸交流。１００而

李登輝總統亦曾藉著接見美國學者的場合，表示：「辜汪會談可以說是未

來兩岸關係能否更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指標」。１０１

 

四、凸顯兩岸為對等的政治實體 

 
                                                 
９８此為學者李國雄引自美國學者懷汀（Prof A Whitting）教授之觀點。請參李國雄，〈析論「一國 

兩制」〉，載於《揭開中共「一國兩制」統戰陰謀》（台北：中共問題資料雜誌社，1987 年），

頁 92。 
９９海基會的代表辜振甫先生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委員，同時與李登輝總統私交良好；海協會代 

表汪道涵先生則曾任上海市市長，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曾有長官部屬之間的關係，關係密切。 
１００〈邱進益：展現誠意 台灣寧可多做一點〉，《聯合晚報》，1993 年 3 月 20 日，版 3。 
１０１〈總統：辜汪會談是兩岸發展指標〉，《經濟日報》，1993 年 3 月 20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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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重要的是，國民黨政府在終止《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之後，已

不再視北京為叛亂團體，將兩岸定位為「一個國家，兩個政治實體」。在

無法與北京競爭中國代表權的客觀環境下，國民黨政府可以利用「辜汪會

談」國際社會勢必高度矚目的機會，凸顯兩岸對等分治的現狀，強調中華

民國做為一個政治實體的事實存在，避免被北京強制在地方政府的地位，

並為日後拓展國際空間創造有利的條件。這點可以從會談舉行後台北官員

對會談評價與宣示的言論中獲得佐證。例如時任行政院長的連戰在會談後

表示：「『辜汪會談』可以使大陸與國際充分了解，並彰顯兩岸對等、分裂、

分治的事實；不是國共和談、不是兩黨對談、也不是統一談判」。１０２而李

登輝總統在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提到辜汪會談時也指出：「這次會談是成

功的，經由簽署文件的方式，禮儀的安排，都顯示了我們和中共的對等地

位已是個不容否認的事實」。１０３在在顯示台北希望藉由「辜汪會談」凸顯

兩岸對等的企圖。 

 

貳、國民黨政府達成協議所可能需要付出的代價 

國民黨政府在談判過程中所可能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北京在談判中

提出的一些要求。我們從上述談判過程的敘述中，可以觀察到北京在會談

中主要提出兩項要求。第一，是在會談醞釀階段，雙方商談「兩岸文書查

證」及「兩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等事務性問題時，北京提出確立「一個

中國」原則的要求；第二，則是在談判的實質協商過程中，表示希望能擴

大兩岸經濟交流之要求與突破台北國統綱領規劃之企圖。分別探討如下： 

 

一、事務性談判中確立「一個中國」原則的要求 

 
                                                 
１０２〈連戰:辜汪會談彰顯兩岸是對等分裂分治的〉，《聯合報》，1993 年 5 月 4 日，版 4。 
１０３〈李總統：我與中共地位對等〉，《聯合晚報》，1993 年 5 月 4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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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在會談醞釀階段中提出確立「一個中國」原則之要求，主要是因

為其認為兩岸進行的公證書使用查證與掛號信函查詢補償事務都是中國

的內部事務，是在一個中國內進行的，因此雙方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方能進行上述的事務性商談。事實上，國民黨政府與北京在「辜汪會談」

所處的 1990 年代初期，皆主張兩岸之間只有一個中國，反對「兩個中國」

或是「一中一台」，國民黨政府當時的基本國策也尚未完全完全排除「法

統」的觀念，審議中的「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亦植基在「一

個中國」之上１０４，兩岸在事務性談判中應否確立「一個中國」原則理應

不是雙方所爭執的焦點所在。 

然而，就現實的客觀環境層面而言，中華民國自退出聯合國後，國際

社會所普遍認知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較於北京長期有效地統

治大陸地區，台北聲稱其代表中國的合理性就顯得相對薄弱。因此，北京

在兩岸事務性協商中要求確立「一個中國」原則，除了希望藉由「辜汪會

談」塑造出兩岸已坐下來進行和談的國際觀感，讓全球輿論製造「一個中

國」在不同的社會體制下進行接觸的印象，並使國際間瞭解兩岸中國人有

能力處理內部事務，無需外力介入的考量外１０５，尚反映出北京對於掌控

「一個中國」解釋權之能力的信心，將兩岸事務確立在「一個中國」的框

架下，以避免形成「兩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兩岸定位的思維。相對

的，台北所擔心的是，若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是否會陷入北京所設計

的文字陷阱中，亦即一旦接受「一個中國」，而中國又是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同義字時，不但會矮化台北，而且也導致外界錯覺以為台北自願

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１０６李登輝總統即曾明白指出：「中共目前

對兩岸事務性談判的策略是要加入『一個中國』的前提，我們應該謹慎因

                                                 
１０４ 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282。 
１０５ 龍飛，〈中共利用「辜汪會談」擴大對台統戰之研析〉，《中共研究》，第 27 卷第 9 期， 

1993 年 9 月，頁 17。 
１０６ 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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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不要掉進圈套」。１０７因此，在北京這樣的要求下，台北在「辜汪會談」

中所面臨到的代價之一，就是承擔中華民國之地位被矮化的風險，亦即被

外界認為「辜汪會談」是北京所主導的「一個中國－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

下，北京的中央政府與台北的地方政府之間的談判，無可逃避地必須去處

理談判中的「一個中國」原則問題。 

 

二、擴大兩岸經濟交流之要求與突破台北國統綱領規劃之企圖 

     

北京在會談過程中提出擴大兩岸經濟交流之要求，主要帶有兩種目

的。第一，是深化兩岸經濟的緊密關係，達到以民逼官的戰略規劃；第二，

是藉由兩岸在經濟議題上的討論，突破國民黨政府「國統綱領」的階段性

規劃。 

 

（一）深化兩岸經濟的緊密關係 

 

北京在對台攻勢的判斷中認為，中國大陸對台灣資金的需求已從本質

上轉變為台灣對大陸市場的需求，不僅中小企業採取行動，大型企業也深

懼落後。且基於歷史、文化、地緣的因素，台灣與中國大陸的關係正走入

這樣的結構當中。１０８因此，北京在會談的過程中提出擴大兩岸經濟交流，

主要的目的就在於希望藉由兩岸經濟持續加大的緊密關係，以促成其「以

民逼官」的戰略規劃。 

就北京在會談過程中提出的經濟要求中，「取消對台商赴大陸投資的

限制」，勢必讓台商赴大陸投資更為熱絡，台灣的資金、技術等等也將加

速流向大陸；在大陸低廉人工及成本的客觀現實下，「放寬大陸產品輸台

                                                 
１０７ 〈李總統：我們必須審慎因應〉，《中國時報》，1992 年 5 月 20 日。 
１０８ 龍飛，〈從「辜汪會談」看中共對台兩手策略〉，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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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則將衝擊台灣某些產業無法與其競爭；關於「開放大陸資金對台投

資」，則有助於北京介入台灣的經濟與金融，以為其政治目的服務１０９；而

北京一直希望召開的「兩岸經濟交流會議」，則為往後兩岸在經濟議題持

續進行討論與深化建立平台，並經由「大陸經貿人士赴台」的機會，讓北

京官員得以民間企業人士的名義赴台，實質達到官方接觸的目的。這些要

求的最終目的，就在於依循鄧小平過去指示的「實事求是」對台方針，將

兩岸的矛盾暫時存而不論，先求兩岸「互相需求」的形勢之形成，增加台

灣在經濟上對大陸的依賴程度。１１０

 

（二）突破台北國統綱領的階段性規劃 

 

除了希望擴大兩岸經濟交流的深度，以達到以民逼官的規劃之外，北

京不斷地強調經濟方面的議題，尚有希望藉由兩岸的接觸與經濟交流，把

兩岸關係推向中程階段，以突破台北國統綱領的「階段性」發展策略的用

意存在。１１１不可否認的，兩岸一旦接觸談判，台北即開始踏進往兩岸最

終政治談判的進程之中，其進程之發展是否能如國民黨政府所規劃，仍存

在相當的變數。加之會談代表辜振甫與汪道涵在台北與北京各自具有一定

程度的政經地位，對於兩岸整體進程發展的推進，本身即具有一定的象徵

意義。再者，就現實層面而言，兩岸處於分裂狀態，雙方互動所衍生的問

題，也很難一刀將其區分為政治性或事務性的問題。１１２兩岸的經濟交流

與兩岸之間的「三通」有著無法切割的連帶關係，何謂國統綱領「近程階

段」的民間（經濟）交流？兩岸經濟交流到如何的程度即屬綱領「中程階

                                                 
１０９ 廖平生，〈辜汪會談評述〉，頁 6-7。 
１１０ 關於鄧小平的「實事求是」對台方針，請參〈鄧小平指示對台工作 實事求是多渠道進行〉， 

《聯合報》，1991 年 12 月 5 日，版 1。 
１１１ 高英茂，〈奠定未來兩岸關係發展的起步〉，《中國時報》，1993 年 4 月 30 日，版 6。 
１１２ 龍飛，〈從「辜汪會談」看中共對台兩手策略〉，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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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三通」範疇之內，難以定義。而這也就是大陸海協會為何在早先

雙方磋商會談屬性中，在「事務性」、「功能性」、「民間性」之外，主動加

上「經濟性」一項之理由，因為從經濟到政治之間存在著廣大的解釋空間，

北京可以在「經濟性」範圍內居於高度的主動地位１１３，藉由經濟議題的

深化逐漸移轉至國民黨政府所定義的政治性議題範疇內，以突破國民黨政

府國統綱領的階段性規劃。 

事實上，北京舉行「辜汪會談」之目的，即非僅止於兩岸民間高層人

士的會面、建立雙方的溝通管道以及解決兩岸之間各項事務性等問題的層

次上，而是以「辜汪會談」做為敲門磚，以推動兩岸關係不斷向前發展，

在「辜汪會談」的基礎上建立更高層次的聯繫模式，最終促成兩岸高層的

政治性談判１１４，實現其和平統一的目標。中共統戰部長王兆國在會前接

見我方立委時，即表示：「只要是在堅持『一個中國』和兩岸逐步和平統

一的前提下，簽訂結束兩岸敵對狀態的和平停戰協議，原則上是可以接受

的」１１５；又如唐樹備利用與台灣媒體共進早餐的場合，重提統一論調，

指出「鄧小平一直把台灣問題放在重要位置，鄧小平指示要加緊和台灣溝

通，而海協會正是在做和台灣溝通的工作。未來兩岸商談統一時，只要在

『一個中國』、『一國兩制』的前提下，無論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台灣加

入聯合國或兩岸政治定位等問題，都可以討論」。１１６顯見北京在會談期間

釋出各種帶有政治意涵的言談，有意將雙方商談的議題帶往政治方向，擾

亂國民黨政府國統綱領規劃的企圖。 

    因此，對於北京在會談過程中強調兩岸經濟議題，國民黨政府在「辜

汪會談」中面臨的另一代價，就是北京對開放兩岸經貿之要求進而衍生台

                                                 
１１３ 龍飛，〈從「辜汪會談」看中共對台兩手策略〉，頁 33。 
１１４ 鄭世熙，《第一次辜汪會談兩岸談判行為分析》（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4 年），頁 132-133。 
１１５ 中共研究雜誌社，〈從兩會高層接觸走向兩岸交流互動〉，《中共研究》，第 27 卷第 5 期，1993 

年 5 月，頁 5。 
１１６ 〈唐樹備:對台溝通 大陸有緊迫感〉，《聯合報》，1993 年 4 月 26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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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對大陸經濟依賴程度深化之問題，以及北京藉由經濟議題之討論提出兩

岸「三通」問題，打亂其國統綱領階段性規劃，推進兩岸政治談判進程的

風險。 

 

參、國民黨政府的談判支撐點與最大化利益策略 

從會談的醞釀階段、預備性磋商階段以及正式會談階段的過程之中，

吾人可以將國民黨政府的談判立場與策略分為兩個階段進行探討。第一，

是在談判醞釀階段中，雙方關於事務性商談中是否加入「一個中國」原則

之爭議；第二，是在進入會談實質協商階段，雙方圍繞在各項具體議題，

特別是經濟議題上所進行的爭議。因此本文在探討國民黨政府談判支撐點

之評估以及其最大化利益之策略時，亦將其區分為兩部分進行討論。分述

如下： 

 

一、會談醞釀階段 

 

（一）談判支撐點之評估 

 

    在談判醞釀階段，國民黨政府主要面對的是北京在兩岸事務性商談中

加入「一個中國」原則的要求。關於這一點，國民黨政府的立場為： 

 

1.「一個中國」原則與「對等政治實體」互為同時存在的要件；或是將「一 

個中國」列為未來式，強調現狀分裂 

     

早在 1992 年 3 月下旬海基、海協兩會在北京進行的第一次「兩岸文

書查證」及「兩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協商時，大陸海協會即提出在兩岸

事務性商談中加入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要求，並同時考量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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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政府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顧慮，主動提出五種不同的文字表述方

案，作為文書查證協議之前提文字提供海基會選擇。大陸海協會建議的五

種方案分別為：（1）海峽兩岸文書使用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2）海峽

兩岸文書使用問題是中國的事務；（3）海峽兩岸文書使用問題是中國的事

務。考慮到海峽兩岸存在不同的制度（或稱國家尚未完全統一）的現實，

這類事務具有特殊性，…；（4）在海峽兩岸共同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

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對兩岸公證文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

以妥善解決；（5）海峽兩岸關係協會，中國公證員協會與海峽交流基金會，

依海峽兩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的共識。１１７

對於北京來說，其所提出的五項表述方案中，強調的重點顯然在於將

兩岸的事務性問題設定在中國的內部事務上，即便在第四案中提到「兩岸

共同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默認兩岸處於分裂的狀態，但亦強調「雙

方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易言之，北京對於「一個中國」表述的核心

立場，就是避免兩岸之間的問題，成為「兩個中國」或是「一中一台」之

間的問題，可以接受兩岸分裂的現實，但仍應是在「一個中國現狀」下的

暫時分裂。 

對國民黨政府而言，由於在「一個中國」的解釋權力上與北京呈現極

不對稱的結構，顯然對此議題欠缺談判的優勢而不願意去碰觸。因此海基

會先是指出「一個中國」是政治性問題，海基會沒有被授權談政治問題，

事務性商談不應與政治問題攪在一起１１８，拒絕海協會之要求。但另一方

面，國民黨政府也體認到如果不處理「一個中國原則」問題，兩岸的事務

性協商恐將無法進行。因此一方面擬定五種表述方案授權海基會酌情提

出，一方面則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對「一個中國」之涵義做出解釋，指出

                                                 
１１７ 請參鄭安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歷史真相〉，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 

自表述」共識的史實》（台北：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2002 年），頁 10-11。 
１１８ 黃嘉樹、劉杰，《兩岸談判研究》，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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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應指 1912 年成立迄今之中華民國；1949 年起，中國處於暫

時分裂之狀態，由兩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兩岸，乃為客觀之事實」。說

明我方所認知的「一個中國」與北京所定義之中國有所差異，並闡明兩岸

現階段處於分裂之狀態，由兩個政治實體所分治，避免落入地方政府的地

位。 

台灣陸委會授權海基會關於「一個中國」的五種表述方案，分別為：

（1）雙方本著「一個中國，兩個對等政治實體」的原則；（2）雙方本著

「謀求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兩岸事務本是中國人的事務」

的原則；（3）鑒於海峽兩岸長期處於分裂狀態，在兩岸共同努力謀求國家

統一的過程中，雙方咸認為必須就文書查證（或其他商談事項）加以妥善

解決；（4）雙方本著「為謀求一個和平民主統一的中國的原則。」；（5）

雙方本著「謀求兩岸和平民主統一」的原則。１１９從上述的表述方案中，

第一案表示願意接受「一個中國」，但同時也將「兩個對等政治實體」做

為共同的連帶要件。至於其他的表述方案，則將統一的中國列為未來式，

強調分裂現狀，並附加和平民主等條件，抑或以民族意涵的「中國人」，

取代政治性的「中國」，刻意迴避「一個中國」原則。顯然地，國民黨政

府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的立場上，給予北京的選擇就是「一個中國」

原則與「對等政治實體」互為同時存在的要件；要不就是將「一個中國」

列為未來式，強調現狀分裂。 

 

2.保留模糊的解釋空間，各自表述 

 

由於雙方對於彼此提出的「一個中國」表述方案均無法接受，因此海

基會於雙方敲定協商期間最後一日，提出新增修改後的第三案，並授權海

                                                 
１１９ 鄭安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歷史真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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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會以各自口頭表述方式，解決此一問題。海基會在經陸委會的同意後，

於 1992 年 10 月雙方再度就此問題進行爭議時，修改先前的五種表述方

式，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問題擬定新增三種方案，視情提出供北京

選擇。分別為：（1）鑑於中國仍處於暫時分裂之狀態，在海峽兩岸共同

努力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由於兩岸民間交流日益頻繁，為保障兩岸人

民權益，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2）海峽兩岸文書查證問題是

兩岸中國人間的事務；（3）在海峽兩岸共同努力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

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不同。

唯鑑於兩岸民間交流日益頻繁，為保障兩岸人民權益，對於文書查證，應

加以妥善解決。１２０事實上，海基會提出修改後的第三案與海協會先前提

出的第四案已相當接近，亦即承認兩岸分裂的現狀，但均堅持「一個中國」

的原則。不同的是，海基會在此項提案中強調「一個中國」的涵義，雙方

認知各有不同。也就是說，台北不但希望北京承認兩岸分裂現狀，同時也

需承認「一個中國」是存在爭議的，並非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那

麼台北才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在海基會提出修改後之第三案的同時，也建議「各自以口頭表述方

式，解決此一問題」的替代方案，做為解決此一問題的另一項選擇。所謂

替代方案，是指談判議題可接受的另一結果或協議。它通常在談判過程

中，賦予談判者居於優勢的地位，亦即當談判的結果未能達成談判者意想

的協議時，可以轉而尋求替代方案來滿足談判者的需求。１２１台北這項替

代方案的核心內涵，在於程序上「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立場」；在實質上

則依據我方國統會對於「一個中國」之涵義所做的決議陳述。１２２易言之，

                                                 
１２０ 鄭安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歷史真相〉，頁 12-13。 
１２１ Roy J. Lewicki, Alexander Hiam, Karen Wise Olander著，黃治蘋、李慧美譯，《思考談判學》 

（台北：滾石文化，1998 年），頁 28-29。  
１２２ 蘇起，〈「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識的意義與貢獻〉，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 

自表述」共識的史實》，頁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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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兩岸事務性協商中，碰觸到政治性的「一個中國」問題，而台北所

提出的各項表述方案均無法與北京達成共識時，轉而尋求另一項解決方

案，希望在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處理方式」上，兩岸能達成共識１２３，

至於陳述的內涵，則可各取所需、相互諒解，各自表述。對台北而言，可

以藉由聲明其「一個中國，兩岸對等分裂」的立場，以確保台北的政治地

位不受損害。在維護自身立場的原則下，採取各自表述的方式略過此一爭

議，就實質上的事務性議題進行商談。相對的，北京可以藉由台北曾提出

的表述方案中，提到「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而認定兩岸已各自

口頭確認「一個中國原則」，確保其必須將兩岸談判排除「兩個中國」或

「一中一台」框架的考量。因此，台北的這項提議，在稍後也得到北京的

正面的回應。兩岸的事務性協商，就在雙方保留模糊的解釋空間、相互諒

解下，不再對此議題進行爭辯，進入實質的事務性議題談判。 

 

3.堅持依循國統會決議之表述，不做妥協 

 

在北京初步表示願意尊重，並接受兩會各自口頭聲明方式表述「一個

中國」問題時，曾進一步建議就表述的具體內容另行協商。換言之，北京

所接受的，僅是「口頭表述」的程序，但實質的表述內容則希望繼續磋商。

然而，各自表述的價值，就在於創造雙方可以各取所需的空間，繼續商談

「一個中國」的具體表述內容，將可能危及台北的政治地位。因此，陸委

會發佈新聞稿，提出嚴厲的聲明，駁斥北京提出就具體內容另行協商之建

議，認為「一個中國」的「具體內容」根本非事務性商談的主題，且雙方

已對「一個中國」的原則分別以適當方式表述，無須「另行商談」，也不

需約定同時共同聲明。並表示兩岸事務性之問題，北京的需求比台北多，

                                                 
１２３ 張五岳，〈九二共識？九二精神？一中各表？〉，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共識的史實》，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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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談判若破裂，北京的損失更大，而新聞稿標題定為「陸委會看功虧一

簣的『香港商談』」更有威脅的意味。１２４台北的這項策略，就是談判學者

所稱的「鎖住立場」策略（commitment tactics）。１２５而這種威脅性的鎖住

立場策略，在實質上也確實發揮了功效，北京遂不再對繼續協商「一個中

國」的「具體內容」表示堅持，以避免兩岸的事務性協商走向破局。 

 

談判支撐點之評估，主要取決於談判者對於談判預期可得之價值與達

成協議所付出之代價間的利害衡量，亦即所謂「施」與「取」之間的評估。

支撐點代表著談判者獲利與無獲利的分界點，因此札特曼認為預期的談判

結果必須與協議所做的貢獻相稱，談判者才值得進入談判。１２６

從上述國民黨政府在會談醞釀階段中的立場與堅持，可以據以推論出

國民黨政府在面對即將進行的兩岸民間高層會談中，首要確立的談判支撐

點，是「不能接受北京主導下的『一個中國』原則，『一個中國』的解釋

權必須操之在我，中華民國的政治地位必須獲得確保。 

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並非不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在國民黨政府關

於「一個中國」的表述方案中，第一案即提出「一個中國」的說法。只是

在接受「一個中國」的同時，必須強調「兩個對等政治實體」，亦即這個

「中國」的涵義是什麼，解釋權必須操之在我方，須與北京所定義的「中

國」有所區隔，以避免被矮化，確保中華民國的政治地位。其實，自 1992

年 3 月雙方第一次商談文書查證及間接掛號補償事宜，北京提出「一個中

國原則」後，國民黨政府即開始著手研擬「一個中國」的涵義問題，並在

同年 8 月由國統會通過決議，確立「一個中國」的三項原則，即「確立一

                                                 
１２４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陸委會看功虧一簣的「香港商談」〉，《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新聞稿》，1992 

年 11 月 5 日。轉引自蘇起、鄭安國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事的史實》，頁 34-40。 
１２５ 所謂「鎖住立場」，係指談判者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宣示其未來之行動（包括要求或威脅）， 

來表明其對談判立場之堅持或是不再讓步。參 Richard E. Walton & Robert B. McKersie, A 
behavioral theory of labor negotiation,p.82. 

１２６ 請見本文第一章註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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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國原則，承認兩岸分裂事實，強調追求國家統一目標」。１２７李登輝總

統在國統會作結論時，亦曾表示：「現在說一個中國，不是講一個中國如

何定位的政策，而是說明如果海基會與中共簽訂事務性書面協議時，其中

如有一個中國說法，我們可將自己的意見與立場用文字表達出來」。１２８顯

見國民黨政府對於「中國」解釋權必須操之在我的堅持已早有準備。再者，

就國民黨政府所欲追求的凸顯兩岸為對等政治實體利益而言，其與是否能

對「一個中國」有自己的解釋權之間亦有著連帶的因果關係。換言之，只

有在確保中華民國的政治地位之下，才有凸顯兩岸為對等政治實體可言，

一旦落入北京的文字陷阱被矮化為地方政府，也就沒有所謂凸顯兩岸「對

等」的問題存在。 

從這項支撐點觀之，即便國民黨政府已著手規劃與北京進行兩岸民間

高層的「辜汪會談」，亦希望藉由會談得到包括建立兩岸制度化的協商管

道，解決兩岸交流所衍生的各種問題、扭轉其在國際上被動不願意和解的

形象、試探北京的和解態度做為未來大陸政策的擬定方向，以及凸顯兩岸

為對等的政治實體等利益等談判利益。但與接受北京所要求的「一個中國」

原則的代價而言，顯然台北認為這些暫時性的利益（如改變國際觀感以及

試探北京的和解態度），或是現實性的利益（如建立兩岸制度化的協商管

道，解決兩岸民間交流所產生的現實層面問題），其重要性相對於接受北

京主導下的「一個中國」原則，危及中華民國政治地位的主權利益而言，

是不相稱的。 

 

（二）最大化利益之策略 

 

談判並非僅在於維護己身的支撐點，獲得最低可接受利益的過程，談

                                                 
１２７ 邵宗海，《兩岸關係》，頁 320-323。 
１２８ 〈一個中國說清楚 是否越位有爭議〉，《聯合報》，1992 年 8 月 2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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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者在談判過程中盡可能的獲取最大化利益，亦是分配型談判的核心價值

所在。而國民黨政府在會談醞釀階段中最大化己身利益之策略，就是以接

受「一個中國」原則為代價，來達到北京承認台北為對等政治實體之利益。 

相較於北京長期有效統治中國大陸的事實，台北在客觀的現實環境下

對「一個中國」的解釋權力是處於較為薄弱的狀態。事實上，台北並不願

意在事務性議題中去碰觸「一個中國」原則問題，海基會初始即以未授權

商談政治性議題為由拒絕與北京談論此一問題，已如前述。 

但儘管如此，吾人從雙方就如何在兩岸事務性商談表述「一個中國」

原則的爭論過程中，國民黨政府在第一案將「一個中國」與「對等政治實

體」互為同時存在要件之表述，仍可觀察出國民黨政府除了維護談判支撐

點的考量之外，尚有藉機試探北京接受台北為對等政治實體之可能的企

圖，而這正是國民黨政府在國統綱領近程階段中「不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

的政策規劃目標。換言之，即便國民黨政府面臨到其所不願面對的「一個

中國」原則問題，在維護談判的支撐點之同時，仍盡可能地試圖凸顯雙方

對等政治實體地位的談判利益。 

 

二、會談實質協商階段 

 
（一）談判支撐點之評估 
 

在會談實質協商階段，國民黨政府主要面對的是北京藉由會談議題之

討論突破台北國統綱領階段性規劃之企圖，以及會談中雙方關於兩岸經濟

交流議題之爭議。在這方面，國民黨政府的談判立場為： 

 

1.授權書明定「不得涉及任何政治性議題、不得涉及任何與國統綱領程 

階段不符合的議題、不得簽署任何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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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自 1991 年初通過《國家統一綱領》後，即以其為藍本規劃兩岸

未來的發展進程。近程階段的主要任務在於促進兩岸民間交流，建立良性

的互動關係。具體的措施為不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建立兩岸交流秩序，

制訂規範；設立中介機構，維護人民權益；逐步擴大兩岸民間交流；摒除

敵對狀態以及國際間相互尊重，互不排斥等等。中程階段則進一步建立對

等的官方溝通管道；開放三通；相互協助參與國際組織以及推動兩岸高層

人士互訪。最後的遠程階段，才是共同協商兩岸統一的具體安排。 

台北在會談正式舉行之前，即由陸委會公布〈辜汪會談背景說明書〉，

開宗明義的宣示此次會談為「兩岸政府正式授權之民間中介團體高層負責

人首度會面，其性質為事務性及功能性的商談，不涉及政治問題」。台北

的這項宣示，意味著台北「非官方接觸」的原則並未動搖，兩岸目前僅止

於人民之間互惠交流關係，不涉及官方層次的接觸；再者，將會談定位為

「事務性」及「功能性」，亦向北京傳達此次會談的議題僅限定在「國統

綱領」的近程階段範疇內，不會與其談及政治性的議題。就對內而言，陸

委會要求海基會在與海協會進行預備性磋商及正式會談中，不得會見中共

高層，不得商談授權範圍以外之議題，務使預備性磋商與正式會談的全部

過程均能充分透明化。１２９在第二階段預備性磋商授權書中，更明確訂定

「不得涉及任何政治性議題、不得涉及任何與國統綱領近程階段不符合的

議題、不得簽署任何協議」之「三不」原則。１３０要求海基會於會談結束

後三日內，將會談過程與結果以書面送交陸委會，以向立法院報告及向國

人說明。１３１由此顯見，台北除了向北京表達我方絕不會與其談論政治性

議題的立場之外，在會談舉行之前不斷宣示會談將依循國統綱領近程階段

之規劃，其著眼之處，或許更在於向內部澄清各界的疑慮，避免內部民眾

                                                 
１２９ 〈辜汪會談透明化 陸委會公布新版說書〉，《聯合報》，1993 年 4 月 4 日，版 3。 
１３０ 〈辜汪會談第二階段預備性磋商 陸委會授權中有規範 邱進益帶著「三不」中午啟程赴星〉 

《聯合晚報》，1993 年 4 月 22 日，版 1。 
１３１ 〈「辜汪會談」授權書昨公布〉，《青年日報》，1993 年 4 月 24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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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臆測政府的大陸政策將朝大幅開放的路線前進。 

 

2.以經濟交流為籌碼，爭取台商投資權益的保障 

 

雖然台北將談判議題限制在「國統綱領」的近程範圍之內，但由於兩

岸經貿日趨熱絡已是既定事實，台商在大陸投資權益保障的問題，已然成

為台北現實存在的壓力，因此台北也希望藉由辜汪會談，一併解決台商在

大陸投資權益的保障問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會談醞釀階段，即曾表

示希望兩會可就台商在大陸投資保障之問題進行商談。１３２故當北京在關

於談判定位的議題上加入「經濟性」這一項訴求時，台北也接受這樣的定

位要求，在會談中與北京商談關於兩岸經貿交流的議題。至於保障台商投

資權益的具體策略，台北主要是以北京所希望召開的「兩岸經濟交流會議」

以及「取消台商赴大陸投資限制」、「放寬大陸產品輸台限制」與「同意大

陸經貿人士赴台」等訴求為籌碼，要求北京落實台商在大陸的投資權益保

障。提出兩項要求，一是簽訂「台商投資保障協議」；二為修改中共國務

院頒佈的《關於鼓勵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之相關規定（由於該規定共計

二十二條，以下簡稱「鼓勵台商二十二條規定」），將八項關於台商投資保

障之意見載入「辜汪會談」共同文件之中。 

在簽訂「台商投資保障協議」方面，由於政府之間的投資保障協議較

行政命令層次的「鼓勵台商二十二條規定」法律位階來得較高，因此對於

台商投資權益而言，較能獲得確定性的保障，不因政府政策的變動而隨之

生變。除此之外，台北也尚能藉由此種慣用於國與國之間的投資保障協議

之簽訂，凸顯兩岸為「對等的政府或政治實體」。關於此點，北京則以「直

接雙向投資」做為簽訂投資保障協議的交換條件。提出兩個原則：一是此

                                                 
１３２ 1992 年 8 月 22 日，辜振甫致函汪道涵，正式表明接受邀訪，舉行辜汪會談時所表示。參〈海 

基會與海協會推動「辜汪會談」重要進程表〉，《中國時報》，1993 年 4 月 1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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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必須是非國與國之間的協議；二是此保障必須是雙向的，台灣應該開

放大陸資金赴台投資，並放寬台商赴大陸投資的限制。１３３言明「台灣不

開放雙向直接投資，就無所謂簽訂投保協議的必要」。１３４

事實上，台北與北京就投資保障協議問題進行磋商前，即評估此種慣

用於國與國之間的投資保障協議北京勢必不會接受，因此在策略的評估

上，即將重心置於修改「鼓勵台商二十二條規定」之上，以求在會談中能

就台商投資保障問題獲得實質的成果。１３５也因為如此，對於北京所提出

的「取消對台商赴大陸投資的限制」、「放寬大陸產品輸台限制」與「同意

大陸經貿人士赴台」等交換條件與召開「兩岸經濟交流會議」之訴求，亦

表達願意「積極回應」的讓步態度，唯需將台北提出的八項台商保障建議

都納入共同文件。１３６雖然雙方最後因談判期限屆至，在不願影響整體「辜

汪會談」之簽署的考量下，暫時擱置經濟議題的爭議，並未達成具體之結

論。但顯然的，在雙方就經濟議題交手的過程中，已可觀察出在兩岸經貿

日趨緊密的客觀現實下，台北為了保障台商投資權益，以經濟開放為讓步

籌碼的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北期盼能解決保障台商投資權益的問題下，使得

北京先是在會談的定位中加入「經濟性」一項，做為往後過程中將「三通」

的問題搬上抬面的伏筆，而後逐步藉由台商投資保障協議之討論，將台商

投資保障與「三通」掛勾１３７，進而在正式會談過程中大談「三通」議題。

                                                 
１３３ 此為中共統戰部長兼國務院台辦主任王兆國在會見台灣立委參訪團時所表示。參〈王兆國肯 

定兩岸可能簽訂和平協議〉，《聯合報》，1993 年 4 月 6 日，版 1。 
１３４ 〈中共拒簽投資保障協議〉，《經濟日報》，1993 年 4 月 28 日，版 3。 
１３５ 陸委會副主委高孔廉即曾表示，在會談中提出的台商正當權益保障問題，共分為簽訂投資保 

障協議、修訂或補充中共國務院獎勵台商二十二條規定、改善行政手續三個層次，目前就後

兩項有實現的可能。我方最希望能簽訂台商投資保障協議，但我方也了解現階段中共方面可

能不會同意，因此主要由另外兩項著手。參〈兩會保障台商 修訂獎勵規定改善行政手續 兩

案可能實現〉，《聯合報》，1993 年 4 月 17 日，版 4。 
１３６ 同註 94。 
１３７ 例如唐樹備在雙方預備性時表示：「在台灣當局未開放直接通商的前提下，台灣沒有足夠的 

身分和地位與中共談投資保障的問題；強調在『三通』之後，不排除兩岸可能在『一個中國』

的原則下，雙方簽訂有關投資保障協定的類似文件」。顯見北京已將三通作為簽訂投保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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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台北一開始即將「三通」定義為政治性議題，並在會談中有意忽略汪

道涵的「三通」談話以及會外嚴正抨擊北京的立場看來，即便兩岸「三通」

與所謂的兩岸經濟交流難以切割，亦不難發現台北將「三通」視為籌碼，

要求北京先放棄對台使用武力、不否定台北為政治實體，才願意進入兩岸

「三通」的討論，堅守國統綱領的階段性規劃，而有意將其兩者做人為區

隔的政策思維。 

 

    從上述國民黨政府關於國統綱領進程規劃與兩岸經濟交流議題上的立

場觀之，國民黨政府在會談實質協商階段中的支撐點，主要是在談判的過

程中必須謹守國統綱領近程階段之規劃，不能與北京進行任何的官方接觸

或商談包括「三通」議題在內的政治性議題。至於兩岸經濟交流問題，則

可視情勢所需而為調整。 

國民黨政府在《國統綱領》中，將兩岸關係的發展循序漸進地逐步規

劃成「近、中、遠」三個階段，其中將兩岸「三通」與「官方接觸」置於

中程階段，待近程階段的「互不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和「結束兩岸敵對

狀態」等條件完成後才會觸及這些問題。這樣的規劃，除了將「三通」視

為兩岸關係互動中的籌碼，試圖以其換取在近程階段中的各項條件外，也

反映了國民黨政府不希望在客觀環境不利於己的情勢下，過早與北京進行

官方接觸的「以拖待變」思維。因此，從國民黨政府的這項支撐點觀之，

顯然其在希望建立兩岸溝通平台，解決兩岸民間開放交流以來所的衍生現

實層面問題之餘，仍希望保留「三通」的籌碼性與維持其「以拖待變」的

策略。換言之，政府所規劃的兩岸發展既定方針之利益，其重要性仍高於

建立兩岸溝通管道，解決兩岸交流所衍生的種種繁雜問題之利益，如果解

決兩岸現實問題將會危及到政府「三通」的籌碼利益或是加速兩岸政治攤

                                                                                                                                            
的交換條件。請見〈三通未成真 中共不談投保協定〉，《聯合報》，1993 年 4 月 25 日，版 2。 

 75



兩岸談判的利益考量與策略選擇－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比較（1986-2006） 

牌的風險，那麼這樣的利益就是不相稱，也就不願進入談判達成協議。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國民黨政府擔心陷入北京「以經促統、以民逼官」

策略的困境之中，避免與大陸發展過渡緊密的經濟關係。但從國民黨政府

為了爭取台商投資保障權益而與北京在會談中商談經濟性問題，甚至願意

在取消台商赴大陸投資限制、放寬大陸產品輸台限制以及開放大陸經貿人

士來台等問題上讓步觀之，也反映出在兩岸經濟發展日益密切的客觀現實

下，已使得國民黨政府不得不在兩岸經濟交流問題上做出適度的調整讓

步，以換取抒解台灣內部壓力之利益的窘境。因此就兩岸經濟交流的開放

程度而言，則可視情況做調整讓步。 

 

（二）最大化利益之策略 

 

在「辜汪會談」的實質協商階段中，國民黨政府所追求的最大化利益

的策略，主要是利用：一、會談的定位與保障協議之簽署；二、提出正式

性的會談協議名稱；三、利用會談地點、形式與日後兩會人員往來之安排。

盡可能地在各項議題的具體安排上凸顯兩岸對等的政治地位，將兩岸的問

題國際化，避免塑造「中國內部」的和談觀感。分述如下： 

 

1.藉由會談的定位與保障協議之簽署凸顯對等 

 

    在兩岸商談會談的定位問題時，台北即提出「兩岸政府正式授權之民

間中介團體高層負責人首度會面」，強調兩岸存在不同的政府，彰顯兩岸

存在兩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事實。雖然最後會談的定位加入北京所提出的

「民間性」，使得台北的這項「對等」訴求反而被限制在海基、海協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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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組織層次的對等，並無在政治上對等的意涵１３８，但從台北的這項宣示

看來，不難發現台北藉此凸顯對等的企圖。再者，如同上述，台北也希望

藉由慣用於國與國之間的投資保障協議之簽署，來凸顯兩岸對等的政治地

位。蓋就邏輯上而言，如果兩岸同為「一國」，則關於人民投資權益之問

題僅需國內的法律層次即可解決。雙方若簽訂投資保障協議，無非意味著

兩岸之間處於分裂的狀態，存在著兩個不同的政府，需要藉由彼此公權力

的互惠行使，才能保障各自人民的權益。 

 

2.提出正式性的會談協議名稱彰顯對等 

 

在關於會談協議名稱的問題上，台北也曾提出「辜汪會談共同聲明稿」

與「辜汪會談共同備忘錄」等較為正式性名稱的建議。一般而言，「備忘

錄」屬於正式的外交文書用辭，通常用在國家或政府部門間具有約束效力

的協議之中。故台北提出此一訴求，顯然是希望在國際塑造成兩個對等政

治實體或國家的觀感。認為北京提出的「辜汪會談共同新聞稿」之建議非

但不正式，也沒有約束力；至於北京另一項「會談既要」之建議，也因為

過去國共兩黨在 1945 年於重慶曾達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既要」之協

議而堅決反對。顯露出台北不但希望藉由協議名稱的正式性來彰顯兩岸對

等，尚有極力避免「辜汪會談」形成另一次「國共和談」的印象，以消弭

內部人民，特別是在野黨疑慮的考量存在。 

 

3.利用會談地點、形式與日後兩會人員往來的安排問題凸顯對等 

 

至於在兩會協商召開地點、會談的形式以及兩會人員往來等具體細節

                                                 
１３８ 廖平生，〈辜汪會談評述〉，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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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也可觀察出台北盡可能地凸顯兩岸對等的策略。在會談舉行地點

方面，台北提出在新加坡舉行之建議，並排除在台灣或大陸舉行。希望藉

由會談舉行地點的國際化，充分凸顯兩岸的對等性以及兩岸問題本身的國

際性。１３９對於日後兩會制度化協商召開地點，海基會也要求「輪流在兩

岸或第三地舉行」，否定海協會希望「輪流在兩岸召開，必要時可以協商

在第三第舉行」。去除「必要時」之要件，將第三地召開的機會提高到和

兩岸舉行相同，藉由在第三地召開的機會，不但可以在國際視聽上營造「對

等政治實體」談判的印象，同時對北京高層人士的來訪，也可以掌握較大

的政策調整空間，並破除海協會將兩岸的協商界定在「中國內部」事務的

意圖。１４０

在座位的安排上，也否決北京提出馬蹄型談判桌，辜汪兩位坐中間之

建議，而主張採用對坐的談判隊形，塑造出雙邊國際正式對談的觀感。１４１

關於兩會人員的往來問題方面，台北也提出使用「入出境」一詞，試圖塑

造成「國與國」或是「對等政治實體」之間的往返。相反的，北京則希望

使用「往來便利」字眼，避免陷入台北的圈套中。１４２至於共同協議的格

式方面，台北與北京也達成一種文本，兩種字體，不提國號，避提年號，

各自生效的共識，為兩岸簽署協議建立起參考的格局。１４３

 

肆、小結 

綜觀整個「辜汪會談」的過程，吾人可看出國民黨政府在「一個中國，

兩個對等政治實體」的兩岸定位下，謹守著「一個中國」的解釋權必須操

                                                 
１３９ 關於會談舉行的地點與談判人員座位安排之觀點，是筆者於政治大學修習邵宗海教授「兩岸 

協商與談判」課程期間，整理自邵教授邀請當時實際參與整個「辜汪會談」過程的鄭安國先

生談論「辜汪會談」之口述經驗。 
１４０ 〈解讀「辜汪會談」背後的深層危機〉，《自立早報》，1993 年 4 月 28 日，版 3。 
１４１ 同註 139。 
１４２ 〈邱唐會商共識、歧見及經過〉，《自立晚報》，1993 年 4 月 27 日，版 3。 
１４３ 邵宗海，《兩岸關係－兩岸共識與兩岸歧見》，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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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我，中華民國的政治地位必須獲得確保的談判支撐點。雖然在「一個

中國」的表述問題上無法與北京形成共識，但仍藉由提出各自口頭表述的

解決方式，宣示我方對於「一個中國」的立場，擱置此一爭議進入實質議

題的談判，確保中華民國的地位，並為往後兩岸的協商建立雙方都可接受

的共同基礎１４４，先行排除「一個中國」政治因素的干擾。這對原先消極

被動接受此一問題的國民黨政府來說，這樣的談判結果無疑是正面、成功

的。而國民黨政府預先對「一個中國」涵義提出我方的解釋立場，保留未

來表述「一個中國」問題時之替代方案，也使得國民黨政府在「一個中國」

問題上，尚能進一步試探北京接受台北為政治實體之利益的可能。１４５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在國統綱領的政策方針規劃下，在會談實質協

商階段之談判支撐點，主要是呈現出謹守國統綱領近程階段之界線。在雙

方商談會談定位與議題範圍時，即開宗明義地宣示「辜汪會談」的定位為

「事務性」與「功能性」，不涉及官方接觸。在對內的授權書中，亦再三

囑咐不得涉及任何政治性及與國統綱領近程階段不符合的議題，在策略的

安排上將「辜汪會談」限制在民間交流層次的國統綱領近程階段範疇內。 

儘管北京在正式會談前即利用各種機會大談具有政治意涵的話題，汪

道涵更在正式會談中違背預備性磋商時達成的協議，拋出「三通」議題，

但海基會代表辜振甫對此刻意忽視並未予以回話，會後我方亦明確向北京

表示「三通」問題並不在政府授權範圍內，不會列入議題，就執行的層面

而言，國民黨政府亦未失守。 

                                                 
１４４ 雖然自 1995 年後，兩會協商機制旋即中止，但筆者認為中止的因素並非雙方對於「一個中 

國」問題重新產生爭議，而是其餘的外在因素，例如台北的務實外交以及北京的軍事恫嚇等

等。至於 2000 年民進黨執政後，對於當時兩岸的這項共識的存在與否表示疑慮，則牽涉到

政黨輪替之後新政權對舊政權的繼受問題，也牽涉到不同政權對兩岸定位的意識型態差異問

題，並不能因此推翻國民黨當時與北京的確達成某種程度的共識，不論此一共識是「程序上

表述方式的共識」或是「實質上對堅持一個中國達成共識」。 
１４５ 一般而言，替代方案之備用，能使談判者在談判中得以採用其他選擇所帶來的威脅，來幫助 

其達成符合其所希望的談判結果，而比未備有替代方案在談判中擁有更大的支配權。請參

Roy J. Lewicki, Alexander Hiam, Karen Wise Olander 著，黃治蘋、李慧美譯，《思考談判學》，

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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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值得商榷的是，儘管台商投資保障問題對台北來說已形成某種程度

的內部壓力，但是否在此具有重要意義的「辜汪會談」中將其列為重要爭

取的利益，卻頗值得反思。學者即曾批評台商的權益保障在台北的價值位

階中，不應犧牲許多其他利益及機會成本去爭取此一目標１４６，戰略高度

明顯不足。再者，就談判的策略角度而言，「台商投資保障協議」的簽訂

顯然較修改中共國務院「鼓勵台商二十二條規定」之規定，在談判的議價

過程中具有較多的操作空間。換言之，以「獅子大開口」出價策略１４７的

「台商投資保障協議」對台北而言具有較多議價空間，若簽訂不成，再退

而求其次要求修改中共國務院「鼓勵台商二十二條規定」尚不言遲。國民

黨政府一開始即認定北京不太可能簽訂「台商投資保障協議」，而採兩案

併陳的方式，反而在策略的運用上壓縮自己的議價空間。學者曾指出，辜

汪會談的舉行事實上已帶給台商一些預期心理，認為兩岸的政策將會有很

大的轉變，兩岸的經貿活動將愈趨活絡１４８，而這或許是國民黨政府為了

因應台灣內部的這股壓力，使其必須在「辜汪會談」中獲得可交代之「結

果」所不得不為之選擇。 

至於在會談過程中盡可能尋求最大化利益的策略方面，由於國民黨政

府將兩岸定位維持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因此在談判過程中所呈現出

的策略操作，便是利用北京願意在國際場合進行談判之機會，在各項議題

與具體細節安排上，盡可能塑造兩岸對等地位的國際觀感，來凸顯兩岸為

對等之政治實體。而學者也認為，就會談的結果而言，舉凡會談舉行地點，

會議形式，簽字座位，兩岸幾乎達到絕對對等的地步，北京在事實上可說

                                                 
１４６ 此為學者劉必榮之觀點，請參劉必榮，〈從談判理論看辜汪會談的結構與戰術〉，《中國時報》， 

1993 年 5 月 1 日，版 6。 
１４７ 談判學者認為，獅子大開口（optimistic opening）比起合理的開價或低開價，可以讓談判者 

在協議中得到較高的利益，因為其具備：一、幫助提議者創造較大的運作空間，讓談判者有

充分的時間探索對手的優先偏好選擇；二、它製造一種假象，不但讓其他的談判者以為離達

成協議還有很長的路要走，也認為必須做出更多的讓步才有可能拉近彼此的距離。黃鈴媚，

《談判與協商》，頁 42-43。 
１４８ 此為學者張五岳對辜汪會談之評論，請參〈解決兩岸經貿糾紛 辜汪會談重點〉，《經濟日報》， 

1993 年 4 月 7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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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承認了台北這個對等的政治實體。１４９

總結而言，「辜汪會談」是兩岸相隔數十年後的高層人士接觸，國民

黨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堅守住國統綱領近程階段的政策規劃，也維護中華

民國應有之地位的談判支撐點，並在一定程度上塑造兩岸對等政治實體的

國際觀感，盡可能地尋求最大化的自我利益。在得與失的利害交換中，至

少取得不算失敗的成果。 

 
 
 
 

 
 

                                                 
１４９ 阮銘，〈兩岸政策從空想到現實的轉折點－評辜汪會談的象徵意義〉，《聯合報》，1993 年 5 

月 3 日，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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